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55號

原      告  林沅龍  

訴訟代理人  林萱旻律師

複代理  人  林雪潸律師 

被      告  林勤倫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李承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事實上處分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

年10月8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

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號判決意

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被告對坐落於其與林欽銘所共

有、新竹縣○○市○○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原告與林欽銘應有部分均各二分之一）上之未辦保存登記磚

瓦建物（門牌號碼新竹縣○○市○○里00○0號，下稱系爭

房屋），其事實上處分權不存在，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對

於被告就系爭房屋有無事實上處分權既有爭執，原告私法上

地位難謂無受侵害之危險，又此項危險得以其對於被告之確

認判決除去，揆諸首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訴訟部分，

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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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祖父為林江漢、祖母為林張好，林江漢與林張好夫妻生

育4名兒子，老大為張錦標、老二為林錦津、老三為林萬

照、老四為林柏志即林萬生（以下均逕稱其名），林錦津有

2名兒子4名女兒，長子為林欽銘、次子為原告，被告則是林

柏志之子，兩造為堂兄弟。原告祖父林江漢於中年後因患病

嗜酒而無心持家，致原告父親林錦津自10餘歲時起即需擔起

一家生計，並於民國（下同）60年間，代林江漢繳納公地放

領之地價後，由林江漢基於佃農身份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

林錦津復於56年取得林江漢同意後，以其與其配偶之長久積

蓄與嫁妝，出資於系爭土地上起造系爭房屋，並於57年系爭

房屋建成後，接應林家老小遷入系爭房屋居住。嗣林江漢於

66年3月6日分產時，即因系爭房屋係林錦津所出資興建，始

將系爭房屋坐落之系爭土地，贈與予林錦津。而林萬照、林

柏志嗣因至外地工作而依序於57年、61年搬離系爭房屋，原

告全家則久居系爭房屋至79年間，始搬遷至14-2號房屋居

住，此後亦將系爭房屋長期作為堆放農具、機車等之儲藏室

使用，惟後因長年無人居住，始於87年間廢除系爭房屋內之

電錶。而林柏志雖曾於69年間後返回○○陸續創立「吉利機

電行」、「吉利電梯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吉利公司），並

於70年間於相鄰系爭房屋之404地號農地建造廠房供營業所

需，然因404地號土地為農地，致坐落其上之廠房依法無法

設立為上開公司之登記址，林柏志乃說服林錦津合夥開設公

司，並先後將吉利機電行、吉利公司之公司地址登記於系爭

房屋址，惟所有生產均於上開廠房內進行，其除曾短暫借住

並向林錦津借用系爭房屋一樓客廳作為營業共用，嗣因70幾

年間兄弟破局，林錦津便不再出借系爭房屋予林柏志，林柏

志自此即將吉利公司全部遷出，至其另行於系爭房屋後方興

建之14-5、14-6號建物內營運。又系爭房屋於60年間之初次

稅籍登記，林錦津當時係因父親林江漢，希望系爭房屋能做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為林家之「起家厝」，基於孝道始登記為三兄弟名義，未料

其後林柏志，却利用林錦津對其之信任，竟向林錦津謊稱申

請兩人合夥之事業登記，需要林錦津之重要證件，於70年自

行變更系爭房屋稅籍為林萬照一人所有，自此將林錦津排除

於系爭房屋稅籍登記人之外。林錦津因相信系爭房屋業經登

記為兩人合夥事業之營業登記址，無庸再負擔系爭房屋之稅

負，且因不識字而將所有文件、信件均逕交由林柏志處理，

始致系爭房屋自70年起至工廠搬離後為止之房屋稅均係由林

柏志所繳納。又未保存登記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依法應據

建物之實際出資且長期居住之事實認定，稅捐機關辦理納稅

義務人之名義變更，與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無法等同並

論，系爭房屋既係原告父親林錦津出資興建，且長期居住至

79年後始為遷離，是林錦津實為系爭建物之原始起造人，縱

使系爭房屋納稅義務人幾經變更，惟其等均未實際使用系爭

房屋，自不得據此認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同遭移轉。

故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為林錦津單獨所有，於林錦津

在110年8月21日過世後，即由林欽銘及原告繼承取得該房屋

之事實上處分權，是縱被告現登記為系爭房屋之納稅義務

人，然其就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並不存在。

㈡、縱認被告對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並基於民法第425條

之1規定，就系爭土地有法定租賃關係，惟該租賃關係，應

解為係至系爭房屋不堪使用時為止，因系爭房屋屋齡已久，

且早於87年因斷電致亦無水可用，已無人居住長達20餘年，

早已因自然毀損破敗不堪，且於111、112年間，先後經新竹

縣建築師公會、新竹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亦均認定該房

屋有安全疑慮、坍塌之風險等而不堪使用，另系爭房屋現值

僅13,900元，惟其占用之系爭土地價值，以公告現值計算即

達532萬元，却因系爭房屋之占用，致系爭土地難以利用，

已顯然不符社會經濟，故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之法定租賃

關係應已消滅而不復存在。又原告及胞兄林欽銘，均無毀損

或容任他人毀損系爭房屋，或阻止被告修繕系爭房屋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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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且新竹市建築師公會之鑑定，亦認為系爭房屋之毀敗，

係自然損害而非人為破壞，則被告以系爭房屋之不堪使用係

原告所致，系爭法定租賃關係並未消滅云云，即屬無據。系

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之法定租賃權既已消滅，則被告無法律

上原因占用原告之系爭土地，自已侵害原告對系爭土地之共

有權能，原告自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中段之規定，訴

請被告拆除系爭房屋並將占用之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

共有人。又因被告無權使用系爭土地而受有利益，自應返還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並以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面積15

8.4平方公尺，依該土地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新台幣（下

同）13,300元，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被告每月對原告所受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8,778元（計算式：13,300元15

8.4平方公尺10%12個月土地持份1/2＝8,778元），原

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自110年1月26日起，至原告起訴時為止

之不當得利金額237,006元（計算式：8,778元*27個月＝23

7,006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應按月给付原告8,778元。

㈢、並聲明：⒈先位訴之聲明：確認被告對系爭房屋不存在事實

上處分權。⒉備位訴之聲明：⑴被告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之

地上物拆除（詳細位置、面積以地政機關測量為準），並將

上開占用之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⑵被告應给付原

告237,00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

還上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给付原告8,778元。⑶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之答辯：

㈠、系爭房屋係兩造祖父林江漢，於53年間以包括向鄰居借貸等

款項，出資在其所有之系爭土地上所興建，嗣其就名下不動

產預先安排，乃於60年系爭房屋初次設立稅籍時，將該房屋

贈與並登記予其3名兒子，即兩造父親及林萬照所共有。原

告並未提出其父林錦津於56年間，出資興建系爭房屋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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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且以林錦津當時僅務農為業，以其務農所得養其五口之

家已甚為困難，應無資力出資興建系爭房屋。又自祖父林江

漢興建系爭房屋後，林家即舉家遷入，嗣包括兩造之父親及

其等兄弟即林萬照，各自婚嫁、生子後，亦皆入籍系爭房屋

址，且林江漢由遷入至其過世前均登記為系爭房屋址之戶

長，如林江漢非系爭房屋之原始起造人，林錦津當無容任上

開之情事，而系爭房屋之初次稅籍登記，又豈會登記為林江

漢之3名兒子各3分之1所有？原告主張系爭房屋為其父林錦

津出資興建云云，應非事實。另被告父親林柏志於69年間，

返回○○另行創業設立吉利機電行，經營貨梯、客梯業務，

且當時經兩造父親商議後，於實質為三兄弟共有之同段403-

1地號土地上，各自興建完成14-5號、14-6號農舍建物，供

兩家各自居住使用，另因林江漢先前興建系爭房屋資金中之

借貸款，係多由林萬照幫忙清償，兩造之父親遂於70年間，

同意並各自將系爭房屋名下之3分之1權利移轉予林萬照，由

林萬照一人取得系爭房屋全部之權利。嗣林柏志亦徵得林萬

照之同意，於70年間將所設立登記經營之吉利機電行，設址

於系爭房屋，並於兩造全家在70年間，分別搬入14-5、14-6

號農舍建物居住後，亦持續將系爭房屋作為營業場所之用。

其後於72、73年間，被告父親林柏志始出資在同段404地號

土地，興建鐵皮廠房，以供其當時經營之吉利公司作業之

用，然吉利公司之營業址仍設於系爭房屋。嗣林錦津於77年

間認為14-5號建物不敷使用，希望在同段404地號土地上，

興建較大之建物以供全家居住使用，被告父親林柏志念及兄

弟情誼，遂同意並與林錦津合意，以林錦津所有14-5號建物

與林柏志所有404地號土地為互易，林柏志遂拆除坐落404地

號土地上之鐵皮工廠，並將404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

林錦津名下，林柏志並另在14-6號房屋後方興建廠房後，其

始於77年6月間，將吉利公司址遷至14-6號房屋，然該公司

於之後，仍繼續在系爭房屋營業或作為營運之倉庫使用，而

林錦津於404地號土地上興建14-2號房屋完工後，即於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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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舉家由14-5號房屋遷至14-2號建物居住。

㈡、由系爭房屋於70年至82年期間之房屋稅，均係依營業用（無

住家用）計算，且至遲自71年下期迄至90餘年間，該房屋之

房屋稅捐及維修，亦均由林柏志所負擔，直至90餘年間林柏

志停止將系爭房屋作其營業倉庫使用後，林萬照始向稅捐機

關申請免徵房屋稅且獲准，顯見系爭房屋，確實於70年間由

林萬照取得全部事實上處分權，且長期提供予林柏志使用。

另由系爭房屋之房屋稅單，至少自80餘年之前，均係寄送至

系爭房屋址，如林錦津為系爭房屋之實際起造人、14-5號房

屋於70年建成後，係提供予吉利機電行作辦公室使用、原告

全家係迄至79年間，始由系爭房屋搬遷至14-2號建物居住使

用，則何以林錦津從未收取系爭房屋稅單並自行繳納相關稅

捐，且由當時14-5號房屋之照片，無從看到任何供辦公室使

用之跡象，另14-5號房屋在登記為林錦津名下期間，亦係均

按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顯見原告主張系爭房屋為林錦津

出資興建，並長期間供其一家居住使用云云，難以採信。因

被告嗣於109年間與洪明賢合資成立一間工程有限公司，洪

明賢欲向林萬照購買系爭房屋作為合夥事業之辦公室使用，

惟斯時林萬照已將系爭房屋之權利移轉至陳奇峰名下，待洪

明賢委請被告與之洽談並於109年10月間協助取得系爭房屋

之權利後，洪明賢始發現兩造家庭就系爭房屋間之糾葛過

多，遂表明不願介入並退出與被告之合資事業，同時將系爭

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予被告，被告因而受讓取得系爭房

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自得依民法第425之1條第1項規定，主

張系爭房屋就坐落之系爭土地，有正當之占有權源。又系爭

房屋並未達不堪使用之程度，退萬步之，縱令已不堪使用，

亦係因原告及其兄林欽銘故意毀損或容任他人毀損該房屋，

及其等與家人一再惡意阻撓被告修繕該房屋所致，原告所為

已構成權利濫用及違反誠信原則，其自無從據此主張系爭房

屋已不堪使用，致法定租賃關係消滅，並使被告負拆除義

務。且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之法定租約關係既仍存在，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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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系爭房屋使用系爭土地，對原告即無不當得利可言等語

置辯。

㈢、爰聲明：⒈原告先位、備位之訴及其備位訴訟假執行之聲請

均駁回。⒉備位之訴部分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為堂兄弟，兩造之祖父為林江漢、祖母為林張好，林江

漢與林張好所生4名兒子，老大為張錦標、老二為林錦津、

老三為林萬照、老四為林柏志即林萬生，而林錦津有兩名兒

子，長子為林欽銘、次子為原告林沅龍，被告林勤倫則為林

柏志之子。

㈡、系爭房屋係坐落於系爭土地如甲附圖一所示位置，而該房屋

之稅籍登記納稅義務人，於60年間至70年3月12日為林錦

津、林萬照、林柏志各3分之1，於70年3月13日至102年11月

7日為林萬照，於102年11月8日至109年10月12日為陳奇峰，

於109年10月13日至110年1月25日為洪明賢，並於110年1月2

6日起登記為被告（見本院卷一第267頁、卷四第208頁）。

㈢、被告父親林柏志於69年間11月自高雄縣搬回○○市，並於70

年6月間設立吉利機電行，承做貨梯、客梯業務，並將該行

號營業登記址設於系爭房屋，嗣於73年間設立吉利公司，亦

經營相同業務，並將公司址亦設於系爭房屋，嗣於77年6月

間，將該公司址變更為14-6號房屋（見本院卷一第369頁之

吉利機電行商業登記抄本影本、卷三第323-331頁吉利公司

之登記事項卡影本）。

㈣、依甲證7○○14之6號房屋之使用執照影本所示，該房屋坐落

於403-1地號土地，起造人為林柏志，並於70年6月16日竣

工，於同年月30日核發使用執照；依甲證8○○14之5號房屋

之使用執照影本所示，該房屋坐落於403-1地號土地，起造

人為林錦津，並於70年6月18日竣工，於同年月30日核發使

用執照（見本院卷一第117、119頁）

㈤、林柏志於77年間，拆除其原所興建、坐落404地號土地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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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皮廠房，並將404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予林錦津，林錦津

則將14-5號房屋及該房屋坐落之403-1、403-3等地號土地進

行合併分割後，移轉所有權予林柏志。

㈥、前項鐵皮廠房拆除後，林錦津有在404地號土地上興建14-2

號（門牌整編後為○○路000巷00號）房屋，其全家（包含

原告等人）並於79年間搬至該14-2號房屋居住。

㈦、林江漢與其妻林張好、其子女林錦津、林萬照、林萬生（即

林柏志），林錦津之子女林欽銘、林淑芬等人，原設戶籍於

當時之○○鄉○○街31號（下稱系爭31號房屋），嗣後其等

（林柏志除外）均於57年3月28日，將戶籍遷移改設於系爭

房屋內；其後林萬照於57年12月31日將戶籍自系爭房屋遷出

至基隆；林柏志於56年10月5日因服役將戶籍自上開○○鄉

○○街31號遷出，於59年10月4日因兵役期滿，將戶籍遷入

系爭房屋，並於64年10月9日自系爭房屋遷出戶籍至高雄

市；嗣林陳鳳英於57年3月間與林萬照結婚，林溫春英於61

年3月與林柏志結婚後，林陳鳳英、林溫春英均有將戶籍遷

入系爭房屋，林萬照之女、林柏志之女出生後，亦有設籍於

系爭房屋，之後始陸續於57年、64年間，遷出戶籍至基隆、

高雄市。而林江漢於66年7月5日死亡，於其死亡前，均為系

爭房屋設籍之戶長；嗣林錦津一家人（包括原告及林欽銘

等），於79年9月10日將戶籍，自系爭房屋遷至14-2號房

屋，其後林錦津於110年8月21日死亡（見甲證3、甲證4之戶

籍謄本影本，本院卷一第103-109頁）。

㈧、被告之父林柏志至91年間為止，有繳納系爭房屋多年之房屋

稅（見本院卷一第384-392頁系爭房屋之繳納通知書影本及

卷二第9-10頁）。

㈨、被告於110年1月20日在系爭房屋架設鐵門及上鎖。

四、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

　　茲本件兩造間有爭執應予以審究者，在於：㈠、系爭房屋係

由何人所出資興建?是否係原告之父林錦津所出資興建，並

由其於當時取得該屋之事實上處分權?系爭房屋自興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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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均由原告一家所長期居住至79年間，其後並作為林錦津

擺放農具、機車等儲藏室使用?被告有無取得系爭房屋之事

實上處分權？㈡、如被告已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

則:系爭房屋目前是否已達不堪使用之程度？如是，是否有

因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所致?原告以被告系爭房屋無權占用

系爭土地，訴請被告拆屋還地及返還占用之土地，暨給付不

當得利，是否有據?爰予以論述如下。

㈠、系爭房屋係由何人所出資興建?是否係原告之父林錦津所出

資興建，並由其於當時取得該屋之事實上處分權?系爭房屋

自興建後，是否均由原告一家所長期居住至79年間，其後並

作為林錦津擺放農具、機車等儲藏室使用?被告有無取得系

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

１、按「不動產物權，有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者，亦有非因法律行

為而取得者，興建新建築物，乃建築物所有權之創造，非因

法律行為而取得，該新建築物所有權應歸屬於出資興建人，

不待登記即原始取得其所有權。」、「房屋戶口設籍之人或

占有人，非必為房屋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故不能僅憑

戶籍設於系爭房屋，或占有該房屋，即認該人有事實上處分

權。」、已分別有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27號、97年度

台上字第1101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按「稅捐機關有

關房屋稅籍資料納稅義務人之記載，純為便利課稅而設，與

所有權之取得無關，不能僅憑房屋納稅義務人之記載，逕為

房屋所有權歸屬之認定。」，固亦有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

字第281號裁定意旨可參，然考量房屋稅向房屋所有人徵收

之（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1項前段參照），所稱之房屋所有

人，指已辦登記之所有權人或未辦理所有權登記之實際房屋

處分權人，是房屋稅納稅義務人雖不必然為房屋所有權人，

惟稅籍資料及相關設籍經過，非不得作為判斷對房屋有無所

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之佐證。故於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因

無所有權登記資料，以資認定所有權人之歸屬，僅有納稅義

務人登記資料，憑以認定該房屋之繳稅義務人，然於通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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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情形，亦係房屋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始願

意及需負擔該房屋之繳稅義務，故房屋納稅義務人誰屬，亦

應可作為該房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之認定參考。再

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已有規定。又民事訴訟如係由

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

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

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

求。」，亦有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可資參

照。

２、本件原告係以:系爭房屋係其父林錦津於56年間出資興建而

取得事實上處分權，且從其一家人自57年即搬至系爭房屋居

住至79年，其後亦由其等將系爭房屋作為儲藏室使用之長期

使用情形，亦可證明該房屋係其父所興建所有，並由其與兄

林欽銘繼承取得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惟為被告所否認。

經查，原告固主張其父林錦津，係以其於50幾年間務農及在

營造廠擔任建築工人，工作多年之積蓄及配偶之嫁妝等為資

金，於56年間在系爭土地上興建完成系爭房屋，然為被告所

否認，而原告就其父出資興建系爭房屋之事實，並未進一步

舉證證明，所述已有疑義。且查，因林錦津係00年00月生

（見卷一第107頁之甲證4戶籍謄本影本），於其所主張56年

間興建系爭房屋時，年紀為約30歲，而其當時已育有年紀均

幼之4名女兒及1位兒子（見卷一第107頁之甲證4戶籍謄本影

本），生活花費應屬不少，則其當時是否有足夠資金及資

力，獨力興建完成系爭房屋，亦有可疑。又因系爭房屋於60

年間起至70年3月12日止，其納稅義務人係登記為林錦津、

林萬照、林萬生即林柏志各3分之1，已如前述，則倘系爭房

屋係林錦津一人於56年間所獨資興建而成，其個人享有全部

之事實上處分權，何以其會同意為上開之納稅義務人登記?

亦與常情相違。原告固主張:其父當時係應祖父林江漢之要

求，欲作為林家之「起家厝」，故登記為林江漢三名林姓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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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共同名義云云，然此為被告所否認，而原告就此未能舉

證證明，所述即不可採。反而依系爭房屋於60年間初次作房

屋稅籍資料之登記時，係登記林錦津、林萬照、林萬生三兄

弟為共同之納稅義務人，則縱系爭房屋係如原告所稱係於56

年間所興建，並再於61年間為增建，因於56年間興建當時，

林錦津上開三兄弟年紀依序各為30歲、25歲、20歲（見卷一

第107頁之甲證4戶籍謄本影本），並均與父親林江漢、母親

林張好同財共居於系爭31號房屋，且協助林江漢為務農等事

務，均尚未出外打拼或創業，而當時林江漢為年紀64歲之長

者（見卷一第107頁之甲證4戶籍謄本影本），並於林姓一家

大小戶籍仍在系爭31號房屋，或其後於57年間遷入系爭房屋

時，均登記為系爭房屋之戶長（見卷一第103-109頁之甲證

3、甲證4之戶籍謄本影本），暨當時林家多筆土地均仍屬林

江漢所有並登記其名下，以當時之時代背景及社會風氣，衡

情林江漢應係其三名林姓兒子之一家之主，並掌管家中之事

務及財務，則由林江漢以其掌管並負責籌措所有之資金，出

面找人興建完成系爭房屋，自較有其可能性，此亦有林萬照

於林欽銘前訴請被告拆屋還地等之訴訟事件（即本院110年

度○○簡字第256號事件，下稱前案一審事件）中，到庭證

稱表示:系爭房屋係其父親，向包括名字為傳水等三個鄰居

借錢蓋的等語，及林柏志於上開事件，證稱該房屋係其父親

林江漢花了將近10萬元，請王姓人氏蓋的等情可佐，亦據本

院調取該前案一審事件卷宗查明無訛（見該事件卷第240-24

2頁、第250-251頁）。參以林萬照於上開事件證述時，亦證

稱:其父親就系爭房屋係作三個人之名字即我及二哥（即林

錦津）、我弟弟（即林柏志）等語，而林柏志於該事件亦證

稱:父親在系爭房屋稅單來時，是登記在我們三兄弟（指林

錦津、林萬照、林柏志）名字，當初（按指一開始蓋好房子

時）沒有登入（指登記房屋稅籍），後來政府的人來看，就

登入稅籍，從頭開始就以我們三兄弟名字登記；我父親說房

子（指系爭房屋）要給我們三兄弟等情（見上開事件卷第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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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1、253頁），則綜據上情，被告辯稱系爭房屋係其祖

父林江漢出資興建所有，後來其於60年間申報稅籍時，將該

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贈與予其三名兒子即林錦津、林萬照

及林柏志各三分之一，該房屋之稅籍資料始登記為該三人各

三分之一乙節，即非無憑。

３、又查，系爭房屋於60年間至70年3月12日為止，其房屋稅籍

資料之納稅義務人係登記為林錦津、林萬照、林柏志各3分

之1，於70年3月13日改登記為林萬照一人，已如前述。又

查，林錦津及林柏志於70年間，各於403-1地號土地上，擔

任起造人各興建完成一間農舍，門牌各為14-5號、14-6號，

亦有甲證7、甲證8號上開二間房屋之使用執照影本在卷可參

（見本院卷一第117-119頁）。原告雖稱:上開14-5號房屋係

林柏志借用林錦津名義所蓋，建完後即供吉利機電行使用，

林錦津及原告一家人並未遷入該屋居住使用，並舉證人楊明

哲、郭錦堂及謝文梁之證述為憑，然此為被告所否認。經

查，林柏志於77年間，拆除其原所興建、坐落404地號土地

上之鐵皮廠房，並將404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予林錦津，林

錦津則將14-5號房屋及該房屋坐落之403-1、403-3等地號土

地進行合併分割後，移轉所有權予林柏志，已如前述。且林

錦津係於78年2月24日，將上開14-5號房屋（整編後為○○

市○○路000巷0號）移轉予林柏志，移轉原因係買賣，另上

開14-5號房屋，自70年8月起課房屋稅並按住家用稅率課徵

房屋稅，嗣於83年度清查時改為按營業用稅率課徵房屋稅等

情，亦有新竹縣政府稅務局112年12月29日新縣稅局字第112

0141360號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157頁），而林柏志自

林錦津處，受讓取得上開14-5號房屋後，其係將該房屋作為

吉利公司營業之用，另被告辯稱林錦津當時，係以85萬元出

售上開14-5號房屋予林柏志之情，亦為原告所未否認，倘上

開14-5號房屋，係林柏志借用林錦津名義所蓋，何以嗣後於

78年間林錦津辦理轉讓該屋予林柏志時，須以買賣方式，且

需支付85萬元價金予林錦津?故依上開事證及所述，堪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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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14-5號房屋，乃係林錦津於70年間自行所起造興建，並於

該房屋興建後，一開始係供林錦津一家人所居住使用，遂以

住家費率課徵房屋稅，其後於林柏志向林錦津購買該屋並作

為吉利公司營業使用後，即變更為以營業用稅率課稅。

４、復查，林萬照於前案一審事件中證稱:那時因為我二哥（指

林錦津）和我弟弟（指林柏志）在田裡建農舍，所以那裡

（指系爭房屋）只有剩下我一個人名份；因為我二哥和我弟

弟在附近建農舍，所以他們退出；系爭房屋係我父親向鄰居

借款蓋的，我當時在大同公司每個月一千元給父親，我考上

大同服務站，津貼比以前多，當時我做會頭有拿到一萬二，

就一次拿給我父親，他就還款給人家等語；另林柏志證稱:

我和二哥（指林錦津）為了蓋14-5、14-6號農舍，建築師說

附近不能有房子，所以房子就做給他（指林萬照），父親借

款蓋房子（指系爭房屋），三哥（指林萬照）幫忙很多，他

做會頭將所有錢給父親還債等情（見該事件卷第243-244、2

46、251頁），是再參酌前述之認定，則被告辯稱係因於70

年間，林錦津、林柏志二人各已有蓋一間農舍，即前述14-

5、14-6號房屋，而其祖父先前建系爭房屋向他人所借之款

項，主要係由林萬照幫忙還債，因而林錦津、林萬照及林柏

志三兄弟，於70年間乃同意系爭房屋單獨歸林萬照一人取

得，林錦津及林柏志遂將其等原三分之一權利，各讓與予林

萬照，因此辦理該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為林萬照一人之

情，即非無憑。

５、原告固以:其父親林錦津於70年間，係遭林柏志以合夥為名

騙取其個人證件，並利用其父親不識字，辦理系爭房屋稅籍

變更登記為林萬照一人名下，然此為被告所否認，而原告就

此並未舉證證明，所述即難以遽採，且倘林柏志當時確有為

個人利益及私心，為上開欺騙林錦津之行為，何以其不將系

爭房屋之稅籍名義人，均辦理變更為其自己一人之名義，反

而係辦理變更為林萬照一人名下?亦與常情不合。況依原告

所不爭執其形式真正之被告所提乙證39，即原告之兄林欽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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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截圖影本（見本院卷二第361、466頁）

所示，林欽銘當時已向被告，表示係其聽父親林錦津一面之

詞而誤會、冤枉林柏志，誤以為舊家（指系爭房屋）是林柏

志刻意幫三叔（即林萬照）所做之結果（按應係指變更系爭

房屋納稅義務人為林萬照一人之名義），並請被告代其向林

柏志表示道歉之意。亦即原告之兄林欽銘於先前，已自承無

原告上開所稱之情形，則原告嗣後於本件再為上開之主張，

應不可採，故原告父親於70年間，係知悉且同意而將系爭房

屋稅籍名義人，變更為林萬照一人之事實，應堪以認定。準

此，倘系爭房屋係林錦津所出資興建，並由其一人單獨取得

事實上處分權，其何以又同意於70年間，將表徵對該房屋享

有處分權利之納稅義務人名義，變更為僅林萬照一人?

６、至原告另以:其父親林錦津一家人，自系爭房屋於56年間興

建後，即自57年起長期居住使用該房屋，迄至林錦津興建14

-2號房屋，並於79年一家人搬至該屋居住，其後仍繼續將系

爭房屋做為儲藏室使用，且其一家人自57年間起至79年9月

間止，長期設籍於系爭房屋，被告林柏志所設之吉利機電行

及吉利公司，僅曾借用該房屋之客廳作辦公室及登記為營業

址，實質上並未在系爭房屋作業等節，據以主張系爭房屋係

其父林錦津興建而取得所有權，然為被告所否認。經查，原

告固舉證人即先前里長及住於系爭房屋附近之楊明哲、先前

曾任職於吉利機電行或吉利公司之郭錦堂、謝文梁、呂榮燊

出具之證明書，及楊明哲、郭錦堂、謝文梁到庭之證述（見

本院卷一第253頁、卷二第171-175頁、卷三第66-77、178-1

96頁），並提出甲證19、20、51，即系爭房屋內掛有林錦津

女兒獎狀、留有林錦津一家人所使用之私人農具、交通工具

之照片，及該房屋內供生活起居使用設備之照片影本為證

（見本院卷一第151-156、卷二第307-308頁）。惟查，吉利

機電行及吉利公司，先後登記系爭房屋為營業址共長達6、7

年之久，已如前述，原告亦不否認上開電機行及吉利公司，

先後曾有使用系爭房屋之客廳，作為辦公室之事實。又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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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均由被告林柏志以其自有資金，繳納系爭房屋之房屋

稅，且其中自70年至82年度，系爭房屋全部面積均係以營業

稅率繳納房屋稅，自83年至91年度，係部分面積以營業稅

率、部分面積以住家稅率繳納房屋稅，另林柏志所繳納上開

71至72年度之房屋稅，其稅單所載課稅房屋地址係14-1號，

與系爭房屋同，且其所載之稅籍檔號Z0000000000，與上開8

2至91年度系爭房屋之稅單，其所載稅籍編號00000000000

號，係屬相同課稅標的，亦有被告所提乙證14林柏志前後自

71年至72年、80年至91年間繳納系爭房屋稅之房屋稅繳納通

知書及繳款書影本，及新竹縣政府稅務局112年12月15日新

縣稅房字第1120139964號函，暨所附之系爭房屋95年以前房

屋稅計課紀錄表本2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81-392頁、

卷三第23-24頁、第43-45頁）。則倘系爭房屋係屬林錦津興

建並所有，復長期大部分均由其一家人所使用，何以林柏志

願意多年來為其等繳納該房屋之房屋稅捐，又何以長期均有

以營業用稅率，而非僅住家用稅率繳納?且原告及其父林錦

津，於長期收到系爭房屋稅繳納單，其上記載納稅義務人

（此納稅義務人，對一般人之認知，已有表徵房屋權利人之

意思）係林柏志或林萬照情況下，何以未曾表示意見，或向

林柏志、林萬照反應，要求更正納稅義人之記載，而任令此

情況持續多年?亦與常情有違。

７、原告固以:係因404地號土地上蓋有廠房，始致系爭房屋一併

被課徵營業用稅捐，然查，該廠房於77年間已拆除，且該廠

房原占用之土地即404地號土地，復已移轉予林錦津，其並

在其上建14-2號房屋居住，而住家用與營業稅稅率，有相當

差距，何以林柏志會繼續願就系爭房屋，以包含營業稅之稅

率繳納多年?亦有疑義，故原告以系爭房屋係供其作住家使

用，僅因旁邊之404地號土地上，林柏志蓋有鐵皮廠房營

業，始致系爭房屋被課徵營業用稅率之營業稅云云，亦非可

採。再者，就系爭房屋所坐落基地即系爭土地（404-1地號

土地），固經申請並經核准於83、84年度，為與「農業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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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分離」之土地，而獲免徵地價稅，此有新竹縣政府稅務

局112年10月24日新縣稅土字第1120134864號函在卷可憑

（見本院卷二第369頁），原告並據以主張系爭房屋，僅係

供林錦津一家人居住云云。經查，被告父親林柏志係於77年

間，拆除其原所興建、坐落404地號土地上之鐵皮廠房，其

後並另在14-6號房屋後方興建廠房作營業使用，並於77年6

月間，將吉利公司址，遷至14-6號房屋，79年間以後，僅將

系爭房屋作為吉利公司之倉庫使用，已如前述，則被告主

張:自79年間起，因系爭房屋僅作為吉利公司之倉庫，從外

觀看該處已無明顯營業之表徵，故林錦津於83、84年間，就

系爭土地即404-1地號土地，申請為「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

之土地」而獲准通過並免徵地價稅之情 ，亦非無其可能性

存在。準此，即不能以上開之情形，而推認系爭房屋於83、

84年以前，未供吉利公司及吉利機電行作營業使用之事實。

又原告另以:系爭房屋目前其內仍掛有林錦津女兒獎狀，並

留有林錦津一家人所使用之私人農具、交通工具，且遺有傳

統住家之設備擺設，並非供營業用途，可見系爭房屋先前係

長期供林錦津一家居住使用，並提出甲證19、20、51號照片

為證。惟查，因原告一家人係自50幾年間起，居住在系爭房

屋多年，其後始先後搬至14-5、14-2號房屋居住，系爭房屋

改供林錦津之吉利機電行、吉利公司辦公室及營業使用，然

之後該房屋約自79年間開始，僅供吉利公司做倉庫使用，其

後甚至亦未做為倉庫而閒置，均已如前述，另因林萬照長期

居住於北部，未能就近管理該房屋，而該房屋距原告一家人

居住之14-2號房屋甚近，則系爭房屋於原告一家人搬走時，

仍留有部分之物品在該房內，並無違常情，且目前其內有部

分林錦津夫妻先前使用過之物品，惟其原因有多端，不能憑

此即得推認一直至79年間時，林錦津一家人仍居住在系爭房

屋，之後該房屋仍持續由林錦津一家人管理，作為儲藏室使

用之事實存在。

８、從而，依系爭房屋納稅義務人，原即登記為林錦津、林萬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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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林柏志三兄弟，其後於70年間變更為林萬照一人之情形，

且原告並未能舉證該房屋係林錦津出資興建，另自70年間

後，林萬照已在外地工作居住，並無使用系爭房屋之需求及

情形，然該房屋之房屋稅，却一直由林柏志所繳納，且一開

始係僅以營業稅率，其後亦長期係兼以營業稅率加以繳納房

屋稅，另吉利機電行及吉利公司，亦長期以系爭房屋登記為

營業址，暨原告亦不否認上開行號及公司，曾有使用系爭房

屋客廳作為辦公室等情，則被告辯稱系爭房屋係祖父林江漢

出資興建所有，之後贈與予其上開三名兒子，嗣林錦津、林

柏志將其等權利讓與予林萬照，由林萬照一人取得該房屋事

實上處分權後，林柏志徵得林萬照之同意，使用系爭房屋作

為營業或倉庫之處所，始代林萬照長期繳納系爭房屋之房屋

稅等情，應堪以採信為實在。原告所舉證人楊明哲、郭錦

堂、謝文梁之證述，及其等與呂榮燊出具之證明書，雖表示

林錦津一家人，自79年間搬至14-2號房屋前，均一直住在系

爭房屋，之後亦將系爭房屋當作儲藏室，吉利公司並未在系

爭房屋營業及作業等節，經核與前述被告所舉客觀書面等證

據及本院函查上開所述機關後，該等機關函覆之客觀資料內

容，已有不合之處，是其等該部分之證述內容，尚難逕以憑

採。何況依上開之實務見解及所述，亦不得僅以房屋之使用

及設籍情形，即據以認定房屋所有權之歸屬情況，則原告以

其一家人長期使用系爭房屋，並設籍在該處，主張系爭房屋

係其父興建及所有云云，亦難以憑採。

９、再按「未經保存登記之建物，雖因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

記，依民法第758條規定，其所為讓與所有權之法律行為並

不發生所有權移轉之效力，受讓人無法取得該不動產建物之

所有權。但受讓人與讓與人間如無相反之約定，通常應認為

讓與人已將其對該不動產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受讓

人。」、「按受讓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所取得

之事實上處分權，乃具占有、使用、收益、事實上處分及交

易等支配權能之權利，受讓人只須直接或輾轉自原始建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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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受讓建物，即可取得該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亦有最

高法院67年度第2次民事庭庭長會議決定、110年度台上字第

89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考。經查:

⑴、被告辯稱:林萬照後來輾轉將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予

陳奇峰、洪明賢及被告等情，已據林萬照於前案一審事件證

稱提及:系爭房屋於102年11月8日以贈與原因移轉予陳奇峰

（為林萬照妻之弟），係因伊台北房子要賣，以自用住宅賣

不用交稅，就將該房子送給伊小舅子陳奇峰，當時他做塑

膠，給他放東西；後來伊小舅子好像把該房子賣給伊弟弟

（指林柏志）等情（見該事件卷第244-245頁），及證人洪

明賢於本件到院證稱有關:伊於109年間欲與被告合夥成立公

司，要找公司之辦公室及倉庫，被告告知伊他三伯父（指林

萬照）有一房屋（即系爭房屋）可以，伊即全權委託被告及

被告父親去處理購買該房屋事宜，當時伊與被告討論後，約

定房屋購買時先以伊名義登記，後來房屋有過戶到伊名下

（按指納稅義務人名義，變更登記為證人洪明賢），之後伊

亦有委託被告及其父去整理、修繕該房屋，但其後因被告說

要裝修該房子時，與親戚有發生糾紛，不太好處理，後來伊

決定退出，不再與被告合夥開公司，並將該房子名子，過到

被告名下等語在卷（見本院卷三第78、82-84頁），並有被

告所提乙證54，即被告及洪明賢委託林柏志與陳奇峰(林萬

照代理)，就系爭房屋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影本1份在卷

可參（見本院卷二第443-445頁），且於原告所提陳奇峰出

具之二份聲明書中（見卷二第187頁、卷三第101頁），陳奇

峰亦表示:林萬照於102年間將古厝（指系爭房屋）登記贈與

給他，於109年間姐姐（為林萬照之妻）說林萬生（即林柏

志）找她要買回古厝，伊沒意見，之後由姐姐拿伊之相關證

件辦理該房屋過戶等情。依證人林萬照及洪明賢上開所證述

之情節、被告所提乙證54買賣契約書內容，以及陳奇峰於該

二份聲明書所表示上開之內容，綜合予以審酌觀之，已可推

認林萬照，確有先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予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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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之後因證人洪明賢及被告欲合作成立公司，委託林柏志

與林萬照接洽，要取得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陳奇峰因原

係受贈取得該房屋並無意見，即將證件交付予林萬照，由林

萬照與林柏志接洽，辦理該房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為洪明賢

名義，之後洪明賢因見兩造就系爭房屋權利有糾紛，不願涉

入其中，遂退出與被告之合作，並將系爭房屋納稅義務人名

義，於110年1月間辦理變更為被告，而移轉該房屋之事實上

處分權予原告之事實存在。

⑵、原告固以:證人洪明賢僅係受被告指示，配合使被告輾轉取

得系爭房屋稅籍登記之人，其證述不可採，另乙證54買賣契

約書之內容有諸多之不實情形，可見系爭房屋稅籍名義人之

登記及變更，與該房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無涉，被告並未取

得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惟查，被告並無故意虛假，為輾

轉辦理系爭房屋稅籍名義人變更之動機及必要性，另依前述

林萬照在前案一審事件之證述及陳奇峰在聲明書所表示之意

旨，已可明林萬照及陳奇峰，均有轉讓系爭房屋權利予他人

之意思及行為，準此，堪認被告確已於110年1月間，受讓取

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原告上開之主張，尚難以憑

採。

㈡、如被告已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則:系爭房屋目前

是否已達不堪使用之程度？如是，是否有因可歸責於原告之

事由所致?原告以被告系爭房屋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訴請被

告拆屋還地及返還占用之土地，暨給付不當得利，是否有

據?

１、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

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次按土

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

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

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土

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其期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九頁



限不受第449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亦

有明文。其立法理由謂：「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所有權讓與

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時，實務上

見解，除有特別約定外，應推斷土地受讓人默許房屋受讓人

繼續使用土地，但應支付相當代價，故其法律關係之性質，

當屬租賃。」足見出讓人將土地及房屋單獨出讓或出讓與相

異之人時，該房屋所有權人即得於房屋得使用期限內，繼續

「合法使用」該房屋所坐落之土地。除別有約定外，縱該房

屋所有權人須支付相當之對價，非可當然「無償使用」該土

地，然仍不影響其對於房屋坐落土地之「有權使用」，即無

不當得利或侵權行為之可言。此項規定，於房屋所有權人原

有合法使用坐落土地之所有權及地上權，而僅將房屋所有權

或僅將土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全部或一部讓與他人，或將土

地所有權或地上權及房屋所有權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

時，亦可類推適用（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328號裁判要

旨參照）。又按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雖以「所有權讓與」為

明文，然未辦登記建物因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而僅得

以事實上處分權讓與，受讓人所取得之事實上處分權，較之

所有權人之權能，實屬無異，依上開法條立法意旨，所謂

「所有權讓與」，解釋上應包括就無法辦理所有權登記之土

地或建物受讓事實上處分權之情形，始符法意（最高法院99

年度台上字第1723號裁判要旨參照）。

２、查重劃前○○段○○小段28地號土地為林江漢於42年間因放

領取得，嗣經農地重劃分出○○段404、404-1（即系爭土

地）、404-2、403及405地號土地，均於60年10月26日完成

登記，所有權人為林江漢，而系爭土地嗣於66年3月6日以贈

與為原因，移轉所有權登記予林錦津，再於95年2月24日以

買賣為原因，移轉所有權登記為原告與訴外人林沅龍共有，

應有部分各1/2等情，有前案一審事件卷內，所附新竹縣○

○地政事務所110年6月30日北地所登字第1100002912號函附

之土地舊部登記資料、土地登記簿謄本、土地登記公務用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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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及地籍異動索引等資料可參（見該事件卷內第128至166

頁）。又系爭房屋係由林江漢出資原始興建，業經認定如

前，是系爭土地及其上之系爭房屋原屬林江漢1人所有，且

系爭房屋供設籍居住，自有相當之經濟價值，與所占用之系

爭土地有不可分離關係，嗣後幾經輾轉讓與，分別由被告取

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原告取得系爭土地之應有部

分，揆諸上開說明，自有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之適

用，應推定被告就系爭土地，於系爭房屋得使用期限內，與

原告有法定租賃關係，至所謂房屋得使用期限，應解為至房

屋不堪使用時為止。

３、原告另主張系爭房屋現已達不堪使用之程度，兩造間之租賃

關係已經消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⑴、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已不堪使用，主要係以甲證22新竹縣建築

師公會111年間之評估報告、甲證31新竹市建築師公會於112

年3月間之鑑定報告，已先後認定該房屋超過耐用年限、耐

震能力有安全疑慮等而不堪使用等情（見本院卷一第161

頁、卷二第59-61頁）、甲證23系爭房屋於111年下半年至11

2年3月間之屋況照片（卷一第193-241頁），及該房屋於87

年間已廢止用電、多年無人居住等情為據。

⑵、經查，依甲證23系爭房屋於111年下半年至112年3月間之照

片觀之，系爭房屋固有少部分房屋樑柱脫離主結構並腐蝕，

數處屋瓦碎落、牆壁多處有裂縫等屋損情形，惟依原告所提

甲證32之系爭房屋4張google街景圖及甲證33系爭房屋於110

年1月間之照片（見本院卷二第123-126頁、127頁），其中4

張google街景圖，其拍攝日期分別為西元2009年12月、2012

年12月、2020年12月及2021年12月，其中2009年12月份照片

中之系爭房屋，結構仍屬無損，屋頂瓦片雖有些許瓦片脫

落，尚稱完整，且大門敞開，屋簷下物品堆放整齊；至2012

年12月間之照片，可看出屋頂有部分破損，但以鐵皮補強，

另有少部分屋瓦掉落並未鐵皮遮蓋；再觀以2020年12月份之

照片，於相隔8年後，系爭房屋屋頂之瓦片破損情形並無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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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加劇，除原先遮蓋之鐵皮已不見，及其中2片門扇之玻

璃，以他物補填外，木質部分均屬完好；甲證33系爭房屋於

110年1月間之照片，及上開2021年12月份google街景圖，所

顯示之房屋情形亦大致同前。是以上開房屋之整體情形以

觀，雖有局部屋頂瓦片破損、缺漏，部分木樑受損、牆壁裂

縫等受損情形，致部分位置會因有漏雨、受潮等，影響房屋

該部分位置之使用，惟整體而言，因其房屋之大部分之木樑

及四週之牆壁等結構體部分，雖較為老舊，但仍均存在且未

嚴重受損，另其屋頂及門扇等亦均存在，並能遮風避雨。準

此，堪認該房屋尚能供人使用，並未達於不堪使用之程度，

此從被告於112年間，以系爭房屋之木樑及瓦片等原材質，

就系爭房屋上開局部之損壞部分，予以修繕後，該房屋其後

歷經113年間震度不小之地震及餘震，其內部及外觀未因地

震而受損，亦可為佐，此並有被告提出之乙證73中央氣象署

113年4月3日○○市發生5級弱地震之地震報告、乙證74發生

上開地震後，系爭房屋之外觀及內部照片在卷可憑（見本院

卷三第423-426頁），則甲證22、甲證31新竹縣、新竹市建

築師公會上開報告，認定系爭房屋已欠缺結構安全等而不堪

使用云云，即有疑義而難逕以採認。至原告固主張:被告於1

12年間進入系爭房屋修繕時，並非使用房屋內之原材質，已

將房屋兩側夾層之木樑換成鋼樑，變更房屋之原結構，不當

延長房屋之使用年限乙節，為被告所否認，而原告就此並未

舉證證明，其此部分之主張，即難以憑採。又系爭房屋先前

雖經廢止用電多年且多年無人居住使用，然此與系爭房屋是

否仍堪使用並無關連性，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不可採。是

以依上開所述，系爭房屋目前尚堪以使用，應堪以認定，原

告主張已不堪使用云云，應不可採。

⑶、況查，縱使依甲證22新竹縣建築師公會人員，於111年4月間

進入系爭房屋內評估後，所認定該屋當時因結構安全有疑慮

等，而不堪使用之情可採，然被告抗辯:系爭房屋之不堪使

用，係因原告及其家人一再惡意阻撓被告進行修繕行為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十二頁



致，不應認租約關係已消滅，原告就此則加以否認。經查，

被告辯稱:其於110年1月間辦理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

至系爭房屋內查看，發現系爭房屋有遭人破壞之情形，乃委

請其父林柏志處理系爭建物修繕事宜，惟遭原告及其家人所

阻擋，被告即委請其父林柏志於110年1月18日以乙證30存證

信函，通知原告及其胞兄林欽銘要維持舊家（即系爭房屋）

原有通道，以供被告進出修繕，原告胞兄林欽銘隨即於110

年1月21日，以乙證15存證信函警告被告父親林柏志不得進

入系爭土地及對系爭房屋為修繕，否則必追究相關民刑事責

任， 被告嗣於110年2月9日，再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胞兄

林欽銘系爭房屋遭人惡意破壞，將進行修繕行為等情，惟仍

遭原告及其家人拒絕，原告並與其胞兄林欽銘於110年4月4

日，以系爭房屋坐落土地之地主身分張貼公告，禁止被告進

入系爭房屋，並警告監視器觀看存證中，如入侵系爭房屋及

坐落土地，將立刻報警處理等語（乙證18）；嗣被告經前案

一審事件於111年1月5日判決被告勝訴後，為避免系爭房屋

受損情形擴大，乃於同年3月17日再以乙證20存證信函通知

原告胞兄林欽銘勿阻撓修繕工程，然被告於同年3月22日委

請修繕工人至系爭房屋進行修繕時，又遭原告及其家人阻撓

受阻，經被告於111年3月22日再以乙證21存證信函寄送原告

胞兄林欽銘，請原告胞兄林欽銘及其家人勿阻撓修繕，被告

並委請之修繕工人，於同年月26日至系爭房屋欲維繕房屋，

却仍遭原告之母親、胞姊、原告本人阻撓，嗣前案一審事

件，雖經本院二審簡上事件，於111年12月16日判決本件被

告勝訴確定，然其後原告又於111年12月底，提起保全證據

之聲請（本院112年度全字第1號事件），要求被告於本件訴

訟確定前，不得修繕系爭房屋，仍繼續阻撓被告修繕房屋，

嗣後被告係直到112年間，始能修繕系爭房屋等情，有乙證3

0、乙證15、甲證17、乙證18、乙證20、甲證34、乙證21、

甲證48影本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241頁、卷一第393頁、

第143-148頁、第399頁、403頁、卷二第131頁、卷一第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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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卷二第293-295頁），並據本院調取前案一審事件之

一、二審事件及本院112年度全字第1號事件卷宗查明無訛，

且於前案一審事件審理時，原告之兄林欽銘，亦自承有拒絕

被告修繕房屋（見本院卷三第418-419頁之乙證71），復有

甲證35被告於111年3月間派工欲修繕房屋時，原告到場及找

來警察加以阻止之現場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33-13

9頁），應堪信為實在，原告主張其上開行為，僅係軟性勸

說，未施以強制力阻擋被告，且被告於110年1月間已封住系

爭房屋門口，原告未占有系爭房屋，無法排除被告入屋修

繕，係被告當時自行考量後始未修繕，其並未阻撓被告修繕

云云，應不可採。故原告及其家人自110年1月間起，已多次

阻撓，致被告迄至112年間修復該房屋之前，均無法對該房

屋為修補行為之事實，亦堪認為實。是以，縱使依甲證22新

竹縣建築師公會上開之評估報告，認定於111年4月間，系爭

房屋為不堪使用，然依前述系爭房屋之受損屋況情形，及被

告於112年間以原材質，就系爭房屋進行修補而未做結構變

更情況下，該房屋其後歷經較大之地震，目前仍堪使用等

情，自無從遽認該房屋於110年1月間，即被告取得該房屋之

事實上處分權時，即已達不堪使用之狀態。惟被告自110年1

月間開始，欲進行該房屋之修繕時，却一直遭到原告方面之

阻撓，長達一年多之久，已如前述，以致該房屋其後於111

年4月間，達於不堪使用之情狀，則被告主張該房屋之不堪

使用，係可歸責於原告，即非無憑。準此，既因原告之阻擋

被告修繕房屋，致該房屋達於不堪使用之狀態，則原告再以

系爭房屋不堪使用為由，主張該房屋使用系爭土地之租賃關

係已經消滅，即有違誠信原則而不可採。據此，應認被告之

系爭房屋，占用原告之系爭土地，係有租約關係，乃屬有權

占用，則原告依民法物上請求權之規定，訴請被告拆屋還地

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於法即屬無據而不應准許。

㈢、綜上所述，應認被告已因受讓而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

權，且其該房屋占用系爭土地，係有租約關係存在，仍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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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占用系爭土地，則原告先位聲明，訴請確認被告就系爭房

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不存在，並備位聲明，請求被告應將系爭

房屋拆除，並返還占用之系爭土地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暨

給付原告不當得利及其法定遲延利息，即均無理由，而應予

以判決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

附麗，應併予駁回。

㈣、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鄭政宗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　記　官　黃志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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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55號
原      告  林沅龍  
訴訟代理人  林萱旻律師
複代理  人  林雪潸律師 
被      告  林勤倫  


訴訟代理人  李承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事實上處分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8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被告對坐落於其與林欽銘所共有、新竹縣○○市○○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原告與林欽銘應有部分均各二分之一）上之未辦保存登記磚瓦建物（門牌號碼新竹縣○○市○○里00○0號，下稱系爭房屋），其事實上處分權不存在，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對於被告就系爭房屋有無事實上處分權既有爭執，原告私法上地位難謂無受侵害之危險，又此項危險得以其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揆諸首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訴訟部分，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祖父為林江漢、祖母為林張好，林江漢與林張好夫妻生育4名兒子，老大為張錦標、老二為林錦津、老三為林萬照、老四為林柏志即林萬生（以下均逕稱其名），林錦津有2名兒子4名女兒，長子為林欽銘、次子為原告，被告則是林柏志之子，兩造為堂兄弟。原告祖父林江漢於中年後因患病嗜酒而無心持家，致原告父親林錦津自10餘歲時起即需擔起一家生計，並於民國（下同）60年間，代林江漢繳納公地放領之地價後，由林江漢基於佃農身份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林錦津復於56年取得林江漢同意後，以其與其配偶之長久積蓄與嫁妝，出資於系爭土地上起造系爭房屋，並於57年系爭房屋建成後，接應林家老小遷入系爭房屋居住。嗣林江漢於66年3月6日分產時，即因系爭房屋係林錦津所出資興建，始將系爭房屋坐落之系爭土地，贈與予林錦津。而林萬照、林柏志嗣因至外地工作而依序於57年、61年搬離系爭房屋，原告全家則久居系爭房屋至79年間，始搬遷至14-2號房屋居住，此後亦將系爭房屋長期作為堆放農具、機車等之儲藏室 使用，惟後因長年無人居住，始於87年間廢除系爭房屋內之電錶。而林柏志雖曾於69年間後返回○○陸續創立「吉利機電行」、「吉利電梯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吉利公司），並於70年間於相鄰系爭房屋之404地號農地建造廠房供營業所需，然因404地號土地為農地，致坐落其上之廠房依法無法設立為上開公司之登記址，林柏志乃說服林錦津合夥開設公司，並先後將吉利機電行、吉利公司之公司地址登記於系爭房屋址，惟所有生產均於上開廠房內進行，其除曾短暫借住並向林錦津借用系爭房屋一樓客廳作為營業共用，嗣因70幾年間兄弟破局，林錦津便不再出借系爭房屋予林柏志，林柏志自此即將吉利公司全部遷出，至其另行於系爭房屋後方興建之14-5、14-6號建物內營運。又系爭房屋於60年間之初次稅籍登記，林錦津當時係因父親林江漢，希望系爭房屋能做為林家之「起家厝」，基於孝道始登記為三兄弟名義，未料其後林柏志，却利用林錦津對其之信任，竟向林錦津謊稱申請兩人合夥之事業登記，需要林錦津之重要證件，於70年自行變更系爭房屋稅籍為林萬照一人所有，自此將林錦津排除於系爭房屋稅籍登記人之外。林錦津因相信系爭房屋業經登記為兩人合夥事業之營業登記址，無庸再負擔系爭房屋之稅負，且因不識字而將所有文件、信件均逕交由林柏志處理，始致系爭房屋自70年起至工廠搬離後為止之房屋稅均係由林柏志所繳納。又未保存登記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依法應據建物之實際出資且長期居住之事實認定，稅捐機關辦理納稅義務人之名義變更，與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無法等同並論，系爭房屋既係原告父親林錦津出資興建，且長期居住至79年後始為遷離，是林錦津實為系爭建物之原始起造人，縱使系爭房屋納稅義務人幾經變更，惟其等均未實際使用系爭房屋，自不得據此認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同遭移轉。故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為林錦津單獨所有，於林錦津在110年8月21日過世後，即由林欽銘及原告繼承取得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是縱被告現登記為系爭房屋之納稅義務人，然其就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並不存在。
㈡、縱認被告對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並基於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就系爭土地有法定租賃關係，惟該租賃關係，應解為係至系爭房屋不堪使用時為止，因系爭房屋屋齡已久，且早於87年因斷電致亦無水可用，已無人居住長達20餘年，早已因自然毀損破敗不堪，且於111、112年間，先後經新竹縣建築師公會、新竹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亦均認定該房屋有安全疑慮、坍塌之風險等而不堪使用，另系爭房屋現值僅13,900元，惟其占用之系爭土地價值，以公告現值計算即達532萬元，却因系爭房屋之占用，致系爭土地難以利用，已顯然不符社會經濟，故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之法定租賃關係應已消滅而不復存在。又原告及胞兄林欽銘，均無毀損或容任他人毀損系爭房屋，或阻止被告修繕系爭房屋之行為，且新竹市建築師公會之鑑定，亦認為系爭房屋之毀敗，係自然損害而非人為破壞，則被告以系爭房屋之不堪使用係原告所致，系爭法定租賃關係並未消滅云云，即屬無據。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之法定租賃權既已消滅，則被告無法律上原因占用原告之系爭土地，自已侵害原告對系爭土地之共有權能，原告自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中段之規定，訴請被告拆除系爭房屋並將占用之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又因被告無權使用系爭土地而受有利益，自應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並以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面積158.4平方公尺，依該土地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新台幣（下同）13,300元，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被告每月對原告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8,778元（計算式：13,300元158.4平方公尺10%12個月土地持份1/2＝8,778元），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自110年1月26日起，至原告起訴時為止之不當得利金額237,006元（計算式：8,778元*27個月＝237,006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應按月给付原告8,778元。
㈢、並聲明：⒈先位訴之聲明：確認被告對系爭房屋不存在事實上處分權。⒉備位訴之聲明：⑴被告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之地上物拆除（詳細位置、面積以地政機關測量為準），並將上開占用之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⑵被告應给付原告237,00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上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给付原告8,778元。⑶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之答辯：
㈠、系爭房屋係兩造祖父林江漢，於53年間以包括向鄰居借貸等款項，出資在其所有之系爭土地上所興建，嗣其就名下不動產預先安排，乃於60年系爭房屋初次設立稅籍時，將該房屋贈與並登記予其3名兒子，即兩造父親及林萬照所共有。原告並未提出其父林錦津於56年間，出資興建系爭房屋之證明，且以林錦津當時僅務農為業，以其務農所得養其五口之家已甚為困難，應無資力出資興建系爭房屋。又自祖父林江漢興建系爭房屋後，林家即舉家遷入，嗣包括兩造之父親及其等兄弟即林萬照，各自婚嫁、生子後，亦皆入籍系爭房屋址，且林江漢由遷入至其過世前均登記為系爭房屋址之戶長，如林江漢非系爭房屋之原始起造人，林錦津當無容任上開之情事，而系爭房屋之初次稅籍登記，又豈會登記為林江漢之3名兒子各3分之1所有？原告主張系爭房屋為其父林錦津出資興建云云，應非事實。另被告父親林柏志於69年間，返回○○另行創業設立吉利機電行，經營貨梯、客梯業務，且當時經兩造父親商議後，於實質為三兄弟共有之同段403-1地號土地上，各自興建完成14-5號、14-6號農舍建物，供兩家各自居住使用，另因林江漢先前興建系爭房屋資金中之借貸款，係多由林萬照幫忙清償，兩造之父親遂於70年間，同意並各自將系爭房屋名下之3分之1權利移轉予林萬照，由林萬照一人取得系爭房屋全部之權利。嗣林柏志亦徵得林萬照之同意，於70年間將所設立登記經營之吉利機電行，設址於系爭房屋，並於兩造全家在70年間，分別搬入14-5、14-6號農舍建物居住後，亦持續將系爭房屋作為營業場所之用。其後於72、73年間，被告父親林柏志始出資在同段404地號土地，興建鐵皮廠房，以供其當時經營之吉利公司作業之用，然吉利公司之營業址仍設於系爭房屋。嗣林錦津於77年間認為14-5號建物不敷使用，希望在同段404地號土地上，興建較大之建物以供全家居住使用，被告父親林柏志念及兄弟情誼，遂同意並與林錦津合意，以林錦津所有14-5號建物與林柏志所有404地號土地為互易，林柏志遂拆除坐落404地號土地上之鐵皮工廠，並將404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林錦津名下，林柏志並另在14-6號房屋後方興建廠房後，其始於77年6月間，將吉利公司址遷至14-6號房屋，然該公司於之後，仍繼續在系爭房屋營業或作為營運之倉庫使用，而林錦津於404地號土地上興建14-2號房屋完工後，即於79年間舉家由14-5號房屋遷至14-2號建物居住。
㈡、由系爭房屋於70年至82年期間之房屋稅，均係依營業用（無住家用）計算，且至遲自71年下期迄至90餘年間，該房屋之房屋稅捐及維修，亦均由林柏志所負擔，直至90餘年間林柏志停止將系爭房屋作其營業倉庫使用後，林萬照始向稅捐機關申請免徵房屋稅且獲准，顯見系爭房屋，確實於70年間由林萬照取得全部事實上處分權，且長期提供予林柏志使用。另由系爭房屋之房屋稅單，至少自80餘年之前，均係寄送至系爭房屋址，如林錦津為系爭房屋之實際起造人、14-5號房屋於70年建成後，係提供予吉利機電行作辦公室使用、原告全家係迄至79年間，始由系爭房屋搬遷至14-2號建物居住使用，則何以林錦津從未收取系爭房屋稅單並自行繳納相關稅捐，且由當時14-5號房屋之照片，無從看到任何供辦公室使用之跡象，另14-5號房屋在登記為林錦津名下期間，亦係均按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顯見原告主張系爭房屋為林錦津出資興建，並長期間供其一家居住使用云云，難以採信。因被告嗣於109年間與洪明賢合資成立一間工程有限公司，洪明賢欲向林萬照購買系爭房屋作為合夥事業之辦公室使用，惟斯時林萬照已將系爭房屋之權利移轉至陳奇峰名下，待洪明賢委請被告與之洽談並於109年10月間協助取得系爭房屋之權利後，洪明賢始發現兩造家庭就系爭房屋間之糾葛過多，遂表明不願介入並退出與被告之合資事業，同時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予被告，被告因而受讓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自得依民法第425之1條第1項規定，主張系爭房屋就坐落之系爭土地，有正當之占有權源。又系爭房屋並未達不堪使用之程度，退萬步之，縱令已不堪使用，亦係因原告及其兄林欽銘故意毀損或容任他人毀損該房屋，及其等與家人一再惡意阻撓被告修繕該房屋所致，原告所為已構成權利濫用及違反誠信原則，其自無從據此主張系爭房屋已不堪使用，致法定租賃關係消滅，並使被告負拆除義務。且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之法定租約關係既仍存在，則被告系爭房屋使用系爭土地，對原告即無不當得利可言等語置辯。
㈢、爰聲明：⒈原告先位、備位之訴及其備位訴訟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備位之訴部分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為堂兄弟，兩造之祖父為林江漢、祖母為林張好，林江漢與林張好所生4名兒子，老大為張錦標、老二為林錦津、老三為林萬照、老四為林柏志即林萬生，而林錦津有兩名兒子，長子為林欽銘、次子為原告林沅龍，被告林勤倫則為林柏志之子。
㈡、系爭房屋係坐落於系爭土地如甲附圖一所示位置，而該房屋之稅籍登記納稅義務人，於60年間至70年3月12日為林錦津、林萬照、林柏志各3分之1，於70年3月13日至102年11月7日為林萬照，於102年11月8日至109年10月12日為陳奇峰，於109年10月13日至110年1月25日為洪明賢，並於110年1月26日起登記為被告（見本院卷一第267頁、卷四第208頁）。
㈢、被告父親林柏志於69年間11月自高雄縣搬回○○市，並於70年6月間設立吉利機電行，承做貨梯、客梯業務，並將該行號營業登記址設於系爭房屋，嗣於73年間設立吉利公司，亦經營相同業務，並將公司址亦設於系爭房屋，嗣於77年6月間，將該公司址變更為14-6號房屋（見本院卷一第369頁之吉利機電行商業登記抄本影本、卷三第323-331頁吉利公司之登記事項卡影本）。
㈣、依甲證7○○14之6號房屋之使用執照影本所示，該房屋坐落於403-1地號土地，起造人為林柏志，並於70年6月16日竣工，於同年月30日核發使用執照；依甲證8○○14之5號房屋之使用執照影本所示，該房屋坐落於403-1地號土地，起造人為林錦津，並於70年6月18日竣工，於同年月30日核發使用執照（見本院卷一第117、119頁）
㈤、林柏志於77年間，拆除其原所興建、坐落404地號土地上之鐵皮廠房，並將404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予林錦津，林錦津則將14-5號房屋及該房屋坐落之403-1、403-3等地號土地進行合併分割後，移轉所有權予林柏志。
㈥、前項鐵皮廠房拆除後，林錦津有在404地號土地上興建14-2號（門牌整編後為○○路000巷00號）房屋，其全家（包含原告等人）並於79年間搬至該14-2號房屋居住。
㈦、林江漢與其妻林張好、其子女林錦津、林萬照、林萬生（即林柏志），林錦津之子女林欽銘、林淑芬等人，原設戶籍於當時之○○鄉○○街31號（下稱系爭31號房屋），嗣後其等（林柏志除外）均於57年3月28日，將戶籍遷移改設於系爭房屋內；其後林萬照於57年12月31日將戶籍自系爭房屋遷出至基隆；林柏志於56年10月5日因服役將戶籍自上開○○鄉○○街31號遷出，於59年10月4日因兵役期滿，將戶籍遷入系爭房屋，並於64年10月9日自系爭房屋遷出戶籍至高雄市；嗣林陳鳳英於57年3月間與林萬照結婚，林溫春英於61年3月與林柏志結婚後，林陳鳳英、林溫春英均有將戶籍遷入系爭房屋，林萬照之女、林柏志之女出生後，亦有設籍於系爭房屋，之後始陸續於57年、64年間，遷出戶籍至基隆、高雄市。而林江漢於66年7月5日死亡，於其死亡前，均為系爭房屋設籍之戶長；嗣林錦津一家人（包括原告及林欽銘等），於79年9月10日將戶籍，自系爭房屋遷至14-2號房屋，其後林錦津於110年8月21日死亡（見甲證3、甲證4之戶籍謄本影本，本院卷一第103-109頁）。
㈧、被告之父林柏志至91年間為止，有繳納系爭房屋多年之房屋稅（見本院卷一第384-392頁系爭房屋之繳納通知書影本及卷二第9-10頁）。
㈨、被告於110年1月20日在系爭房屋架設鐵門及上鎖。
四、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
　　茲本件兩造間有爭執應予以審究者，在於：㈠、系爭房屋係由何人所出資興建?是否係原告之父林錦津所出資興建，並由其於當時取得該屋之事實上處分權?系爭房屋自興建後，是否均由原告一家所長期居住至79年間，其後並作為林錦津擺放農具、機車等儲藏室使用?被告有無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㈡、如被告已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則:系爭房屋目前是否已達不堪使用之程度？如是，是否有因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所致?原告以被告系爭房屋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訴請被告拆屋還地及返還占用之土地，暨給付不當得利，是否有據?爰予以論述如下。
㈠、系爭房屋係由何人所出資興建?是否係原告之父林錦津所出資興建，並由其於當時取得該屋之事實上處分權?系爭房屋自興建後，是否均由原告一家所長期居住至79年間，其後並作為林錦津擺放農具、機車等儲藏室使用?被告有無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
１、按「不動產物權，有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者，亦有非因法律行為而取得者，興建新建築物，乃建築物所有權之創造，非因法律行為而取得，該新建築物所有權應歸屬於出資興建人，不待登記即原始取得其所有權。」、「房屋戶口設籍之人或占有人，非必為房屋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故不能僅憑戶籍設於系爭房屋，或占有該房屋，即認該人有事實上處分權。」、已分別有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27號、97年度台上字第1101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按「稅捐機關有關房屋稅籍資料納稅義務人之記載，純為便利課稅而設，與所有權之取得無關，不能僅憑房屋納稅義務人之記載，逕為房屋所有權歸屬之認定。」，固亦有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281號裁定意旨可參，然考量房屋稅向房屋所有人徵收之（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1項前段參照），所稱之房屋所有人，指已辦登記之所有權人或未辦理所有權登記之實際房屋處分權人，是房屋稅納稅義務人雖不必然為房屋所有權人，惟稅籍資料及相關設籍經過，非不得作為判斷對房屋有無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之佐證。故於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因無所有權登記資料，以資認定所有權人之歸屬，僅有納稅義務人登記資料，憑以認定該房屋之繳稅義務人，然於通常及大部分情形，亦係房屋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始願意及需負擔該房屋之繳稅義務，故房屋納稅義務人誰屬，亦應可作為該房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之認定參考。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已有規定。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亦有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
２、本件原告係以:系爭房屋係其父林錦津於56年間出資興建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且從其一家人自57年即搬至系爭房屋居住至79年，其後亦由其等將系爭房屋作為儲藏室使用之長期使用情形，亦可證明該房屋係其父所興建所有，並由其與兄林欽銘繼承取得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惟為被告所否認。經查，原告固主張其父林錦津，係以其於50幾年間務農及在營造廠擔任建築工人，工作多年之積蓄及配偶之嫁妝等為資金，於56年間在系爭土地上興建完成系爭房屋，然為被告所否認，而原告就其父出資興建系爭房屋之事實，並未進一步舉證證明，所述已有疑義。且查，因林錦津係00年00月生（見卷一第107頁之甲證4戶籍謄本影本），於其所主張56年間興建系爭房屋時，年紀為約30歲，而其當時已育有年紀均幼之4名女兒及1位兒子（見卷一第107頁之甲證4戶籍謄本影本），生活花費應屬不少，則其當時是否有足夠資金及資力，獨力興建完成系爭房屋，亦有可疑。又因系爭房屋於60年間起至70年3月12日止，其納稅義務人係登記為林錦津、林萬照、林萬生即林柏志各3分之1，已如前述，則倘系爭房屋係林錦津一人於56年間所獨資興建而成，其個人享有全部之事實上處分權，何以其會同意為上開之納稅義務人登記?亦與常情相違。原告固主張:其父當時係應祖父林江漢之要求，欲作為林家之「起家厝」，故登記為林江漢三名林姓兒子之共同名義云云，然此為被告所否認，而原告就此未能舉證證明，所述即不可採。反而依系爭房屋於60年間初次作房屋稅籍資料之登記時，係登記林錦津、林萬照、林萬生三兄弟為共同之納稅義務人，則縱系爭房屋係如原告所稱係於56年間所興建，並再於61年間為增建，因於56年間興建當時，林錦津上開三兄弟年紀依序各為30歲、25歲、20歲（見卷一第107頁之甲證4戶籍謄本影本），並均與父親林江漢、母親林張好同財共居於系爭31號房屋，且協助林江漢為務農等事務，均尚未出外打拼或創業，而當時林江漢為年紀64歲之長者（見卷一第107頁之甲證4戶籍謄本影本），並於林姓一家大小戶籍仍在系爭31號房屋，或其後於57年間遷入系爭房屋時，均登記為系爭房屋之戶長（見卷一第103-109頁之甲證3、甲證4之戶籍謄本影本），暨當時林家多筆土地均仍屬林江漢所有並登記其名下，以當時之時代背景及社會風氣，衡情林江漢應係其三名林姓兒子之一家之主，並掌管家中之事務及財務，則由林江漢以其掌管並負責籌措所有之資金，出面找人興建完成系爭房屋，自較有其可能性，此亦有林萬照於林欽銘前訴請被告拆屋還地等之訴訟事件（即本院110年度○○簡字第256號事件，下稱前案一審事件）中，到庭證稱表示:系爭房屋係其父親，向包括名字為傳水等三個鄰居借錢蓋的等語，及林柏志於上開事件，證稱該房屋係其父親林江漢花了將近10萬元，請王姓人氏蓋的等情可佐，亦據本院調取該前案一審事件卷宗查明無訛（見該事件卷第240-242頁、第250-251頁）。參以林萬照於上開事件證述時，亦證稱:其父親就系爭房屋係作三個人之名字即我及二哥（即林錦津）、我弟弟（即林柏志）等語，而林柏志於該事件亦證稱:父親在系爭房屋稅單來時，是登記在我們三兄弟（指林錦津、林萬照、林柏志）名字，當初（按指一開始蓋好房子時）沒有登入（指登記房屋稅籍），後來政府的人來看，就登入稅籍，從頭開始就以我們三兄弟名字登記；我父親說房子（指系爭房屋）要給我們三兄弟等情（見上開事件卷第243、251、253頁），則綜據上情，被告辯稱系爭房屋係其祖父林江漢出資興建所有，後來其於60年間申報稅籍時，將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贈與予其三名兒子即林錦津、林萬照及林柏志各三分之一，該房屋之稅籍資料始登記為該三人各三分之一乙節，即非無憑。
３、又查，系爭房屋於60年間至70年3月12日為止，其房屋稅籍資料之納稅義務人係登記為林錦津、林萬照、林柏志各3分之1，於70年3月13日改登記為林萬照一人，已如前述。又查，林錦津及林柏志於70年間，各於403-1地號土地上，擔任起造人各興建完成一間農舍，門牌各為14-5號、14-6號，亦有甲證7、甲證8號上開二間房屋之使用執照影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17-119頁）。原告雖稱:上開14-5號房屋係林柏志借用林錦津名義所蓋，建完後即供吉利機電行使用，林錦津及原告一家人並未遷入該屋居住使用，並舉證人楊明哲、郭錦堂及謝文梁之證述為憑，然此為被告所否認。經查，林柏志於77年間，拆除其原所興建、坐落404地號土地上之鐵皮廠房，並將404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予林錦津，林錦津則將14-5號房屋及該房屋坐落之403-1、403-3等地號土地進行合併分割後，移轉所有權予林柏志，已如前述。且林錦津係於78年2月24日，將上開14-5號房屋（整編後為○○市○○路000巷0號）移轉予林柏志，移轉原因係買賣，另上開14-5號房屋，自70年8月起課房屋稅並按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嗣於83年度清查時改為按營業用稅率課徵房屋稅等情，亦有新竹縣政府稅務局112年12月29日新縣稅局字第1120141360號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157頁），而林柏志自林錦津處，受讓取得上開14-5號房屋後，其係將該房屋作為吉利公司營業之用，另被告辯稱林錦津當時，係以85萬元出售上開14-5號房屋予林柏志之情，亦為原告所未否認，倘上開14-5號房屋，係林柏志借用林錦津名義所蓋，何以嗣後於78年間林錦津辦理轉讓該屋予林柏志時，須以買賣方式，且需支付85萬元價金予林錦津?故依上開事證及所述，堪認上開14-5號房屋，乃係林錦津於70年間自行所起造興建，並於該房屋興建後，一開始係供林錦津一家人所居住使用，遂以住家費率課徵房屋稅，其後於林柏志向林錦津購買該屋並作為吉利公司營業使用後，即變更為以營業用稅率課稅。
４、復查，林萬照於前案一審事件中證稱:那時因為我二哥（指林錦津）和我弟弟（指林柏志）在田裡建農舍，所以那裡（指系爭房屋）只有剩下我一個人名份；因為我二哥和我弟弟在附近建農舍，所以他們退出；系爭房屋係我父親向鄰居借款蓋的，我當時在大同公司每個月一千元給父親，我考上大同服務站，津貼比以前多，當時我做會頭有拿到一萬二，就一次拿給我父親，他就還款給人家等語；另林柏志證稱:我和二哥（指林錦津）為了蓋14-5、14-6號農舍，建築師說附近不能有房子，所以房子就做給他（指林萬照），父親借款蓋房子（指系爭房屋），三哥（指林萬照）幫忙很多，他做會頭將所有錢給父親還債等情（見該事件卷第243-244、246、251頁），是再參酌前述之認定，則被告辯稱係因於70年間，林錦津、林柏志二人各已有蓋一間農舍，即前述14-5、14-6號房屋，而其祖父先前建系爭房屋向他人所借之款項，主要係由林萬照幫忙還債，因而林錦津、林萬照及林柏志三兄弟，於70年間乃同意系爭房屋單獨歸林萬照一人取得，林錦津及林柏志遂將其等原三分之一權利，各讓與予林萬照，因此辦理該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為林萬照一人之情，即非無憑。
５、原告固以:其父親林錦津於70年間，係遭林柏志以合夥為名騙取其個人證件，並利用其父親不識字，辦理系爭房屋稅籍變更登記為林萬照一人名下，然此為被告所否認，而原告就此並未舉證證明，所述即難以遽採，且倘林柏志當時確有為個人利益及私心，為上開欺騙林錦津之行為，何以其不將系爭房屋之稅籍名義人，均辦理變更為其自己一人之名義，反而係辦理變更為林萬照一人名下?亦與常情不合。況依原告所不爭執其形式真正之被告所提乙證39，即原告之兄林欽銘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截圖影本（見本院卷二第361、466頁）所示，林欽銘當時已向被告，表示係其聽父親林錦津一面之詞而誤會、冤枉林柏志，誤以為舊家（指系爭房屋）是林柏志刻意幫三叔（即林萬照）所做之結果（按應係指變更系爭房屋納稅義務人為林萬照一人之名義），並請被告代其向林柏志表示道歉之意。亦即原告之兄林欽銘於先前，已自承無原告上開所稱之情形，則原告嗣後於本件再為上開之主張，應不可採，故原告父親於70年間，係知悉且同意而將系爭房屋稅籍名義人，變更為林萬照一人之事實，應堪以認定。準此，倘系爭房屋係林錦津所出資興建，並由其一人單獨取得事實上處分權，其何以又同意於70年間，將表徵對該房屋享有處分權利之納稅義務人名義，變更為僅林萬照一人?
６、至原告另以:其父親林錦津一家人，自系爭房屋於56年間興建後，即自57年起長期居住使用該房屋，迄至林錦津興建14-2號房屋，並於79年一家人搬至該屋居住，其後仍繼續將系爭房屋做為儲藏室使用，且其一家人自57年間起至79年9月間止，長期設籍於系爭房屋，被告林柏志所設之吉利機電行及吉利公司，僅曾借用該房屋之客廳作辦公室及登記為營業址，實質上並未在系爭房屋作業等節，據以主張系爭房屋係其父林錦津興建而取得所有權，然為被告所否認。經查，原告固舉證人即先前里長及住於系爭房屋附近之楊明哲、先前曾任職於吉利機電行或吉利公司之郭錦堂、謝文梁、呂榮燊出具之證明書，及楊明哲、郭錦堂、謝文梁到庭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253頁、卷二第171-175頁、卷三第66-77、178-196頁），並提出甲證19、20、51，即系爭房屋內掛有林錦津女兒獎狀、留有林錦津一家人所使用之私人農具、交通工具之照片，及該房屋內供生活起居使用設備之照片影本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51-156、卷二第307-308頁）。惟查，吉利機電行及吉利公司，先後登記系爭房屋為營業址共長達6、7年之久，已如前述，原告亦不否認上開電機行及吉利公司，先後曾有使用系爭房屋之客廳，作為辦公室之事實。又查，多年來均由被告林柏志以其自有資金，繳納系爭房屋之房屋稅，且其中自70年至82年度，系爭房屋全部面積均係以營業稅率繳納房屋稅，自83年至91年度，係部分面積以營業稅率、部分面積以住家稅率繳納房屋稅，另林柏志所繳納上開71至72年度之房屋稅，其稅單所載課稅房屋地址係14-1號，與系爭房屋同，且其所載之稅籍檔號Z0000000000，與上開82至91年度系爭房屋之稅單，其所載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係屬相同課稅標的，亦有被告所提乙證14林柏志前後自71年至72年、80年至91年間繳納系爭房屋稅之房屋稅繳納通知書及繳款書影本，及新竹縣政府稅務局112年12月15日新縣稅房字第1120139964號函，暨所附之系爭房屋95年以前房屋稅計課紀錄表本2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81-392頁、卷三第23-24頁、第43-45頁）。則倘系爭房屋係屬林錦津興建並所有，復長期大部分均由其一家人所使用，何以林柏志願意多年來為其等繳納該房屋之房屋稅捐，又何以長期均有以營業用稅率，而非僅住家用稅率繳納?且原告及其父林錦津，於長期收到系爭房屋稅繳納單，其上記載納稅義務人（此納稅義務人，對一般人之認知，已有表徵房屋權利人之意思）係林柏志或林萬照情況下，何以未曾表示意見，或向林柏志、林萬照反應，要求更正納稅義人之記載，而任令此情況持續多年?亦與常情有違。
７、原告固以:係因404地號土地上蓋有廠房，始致系爭房屋一併被課徵營業用稅捐，然查，該廠房於77年間已拆除，且該廠房原占用之土地即404地號土地，復已移轉予林錦津，其並在其上建14-2號房屋居住，而住家用與營業稅稅率，有相當差距，何以林柏志會繼續願就系爭房屋，以包含營業稅之稅率繳納多年?亦有疑義，故原告以系爭房屋係供其作住家使用，僅因旁邊之404地號土地上，林柏志蓋有鐵皮廠房營業，始致系爭房屋被課徵營業用稅率之營業稅云云，亦非可採。再者，就系爭房屋所坐落基地即系爭土地（404-1地號土地），固經申請並經核准於83、84年度，為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土地，而獲免徵地價稅，此有新竹縣政府稅務局112年10月24日新縣稅土字第1120134864號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369頁），原告並據以主張系爭房屋，僅係供林錦津一家人居住云云。經查，被告父親林柏志係於77年間，拆除其原所興建、坐落404地號土地上之鐵皮廠房，其後並另在14-6號房屋後方興建廠房作營業使用，並於77年6月間，將吉利公司址，遷至14-6號房屋，79年間以後，僅將系爭房屋作為吉利公司之倉庫使用，已如前述，則被告主張:自79年間起，因系爭房屋僅作為吉利公司之倉庫，從外觀看該處已無明顯營業之表徵，故林錦津於83、84年間，就系爭土地即404-1地號土地，申請為「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土地」而獲准通過並免徵地價稅之情 ，亦非無其可能性存在。準此，即不能以上開之情形，而推認系爭房屋於83、84年以前，未供吉利公司及吉利機電行作營業使用之事實。又原告另以:系爭房屋目前其內仍掛有林錦津女兒獎狀，並留有林錦津一家人所使用之私人農具、交通工具，且遺有傳統住家之設備擺設，並非供營業用途，可見系爭房屋先前係長期供林錦津一家居住使用，並提出甲證19、20、51號照片為證。惟查，因原告一家人係自50幾年間起，居住在系爭房屋多年，其後始先後搬至14-5、14-2號房屋居住，系爭房屋改供林錦津之吉利機電行、吉利公司辦公室及營業使用，然之後該房屋約自79年間開始，僅供吉利公司做倉庫使用，其後甚至亦未做為倉庫而閒置，均已如前述，另因林萬照長期居住於北部，未能就近管理該房屋，而該房屋距原告一家人居住之14-2號房屋甚近，則系爭房屋於原告一家人搬走時，仍留有部分之物品在該房內，並無違常情，且目前其內有部分林錦津夫妻先前使用過之物品，惟其原因有多端，不能憑此即得推認一直至79年間時，林錦津一家人仍居住在系爭房屋，之後該房屋仍持續由林錦津一家人管理，作為儲藏室使用之事實存在。
８、從而，依系爭房屋納稅義務人，原即登記為林錦津、林萬照及林柏志三兄弟，其後於70年間變更為林萬照一人之情形，且原告並未能舉證該房屋係林錦津出資興建，另自70年間後，林萬照已在外地工作居住，並無使用系爭房屋之需求及情形，然該房屋之房屋稅，却一直由林柏志所繳納，且一開始係僅以營業稅率，其後亦長期係兼以營業稅率加以繳納房屋稅，另吉利機電行及吉利公司，亦長期以系爭房屋登記為營業址，暨原告亦不否認上開行號及公司，曾有使用系爭房屋客廳作為辦公室等情，則被告辯稱系爭房屋係祖父林江漢出資興建所有，之後贈與予其上開三名兒子，嗣林錦津、林柏志將其等權利讓與予林萬照，由林萬照一人取得該房屋事實上處分權後，林柏志徵得林萬照之同意，使用系爭房屋作為營業或倉庫之處所，始代林萬照長期繳納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等情，應堪以採信為實在。原告所舉證人楊明哲、郭錦堂、謝文梁之證述，及其等與呂榮燊出具之證明書，雖表示林錦津一家人，自79年間搬至14-2號房屋前，均一直住在系爭房屋，之後亦將系爭房屋當作儲藏室，吉利公司並未在系爭房屋營業及作業等節，經核與前述被告所舉客觀書面等證據及本院函查上開所述機關後，該等機關函覆之客觀資料內容，已有不合之處，是其等該部分之證述內容，尚難逕以憑採。何況依上開之實務見解及所述，亦不得僅以房屋之使用及設籍情形，即據以認定房屋所有權之歸屬情況，則原告以其一家人長期使用系爭房屋，並設籍在該處，主張系爭房屋係其父興建及所有云云，亦難以憑採。
９、再按「未經保存登記之建物，雖因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依民法第758條規定，其所為讓與所有權之法律行為並不發生所有權移轉之效力，受讓人無法取得該不動產建物之所有權。但受讓人與讓與人間如無相反之約定，通常應認為讓與人已將其對該不動產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受讓人。」、「按受讓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所取得之事實上處分權，乃具占有、使用、收益、事實上處分及交易等支配權能之權利，受讓人只須直接或輾轉自原始建造人處受讓建物，即可取得該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亦有最高法院67年度第2次民事庭庭長會議決定、110年度台上字第89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考。經查:
⑴、被告辯稱:林萬照後來輾轉將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予陳奇峰、洪明賢及被告等情，已據林萬照於前案一審事件證稱提及:系爭房屋於102年11月8日以贈與原因移轉予陳奇峰（為林萬照妻之弟），係因伊台北房子要賣，以自用住宅賣不用交稅，就將該房子送給伊小舅子陳奇峰，當時他做塑膠，給他放東西；後來伊小舅子好像把該房子賣給伊弟弟（指林柏志）等情（見該事件卷第244-245頁），及證人洪明賢於本件到院證稱有關:伊於109年間欲與被告合夥成立公司，要找公司之辦公室及倉庫，被告告知伊他三伯父（指林萬照）有一房屋（即系爭房屋）可以，伊即全權委託被告及被告父親去處理購買該房屋事宜，當時伊與被告討論後，約定房屋購買時先以伊名義登記，後來房屋有過戶到伊名下（按指納稅義務人名義，變更登記為證人洪明賢），之後伊亦有委託被告及其父去整理、修繕該房屋，但其後因被告說要裝修該房子時，與親戚有發生糾紛，不太好處理，後來伊決定退出，不再與被告合夥開公司，並將該房子名子，過到被告名下等語在卷（見本院卷三第78、82-84頁），並有被告所提乙證54，即被告及洪明賢委託林柏志與陳奇峰(林萬照代理)，就系爭房屋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影本1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443-445頁），且於原告所提陳奇峰出具之二份聲明書中（見卷二第187頁、卷三第101頁），陳奇峰亦表示:林萬照於102年間將古厝（指系爭房屋）登記贈與給他，於109年間姐姐（為林萬照之妻）說林萬生（即林柏志）找她要買回古厝，伊沒意見，之後由姐姐拿伊之相關證件辦理該房屋過戶等情。依證人林萬照及洪明賢上開所證述之情節、被告所提乙證54買賣契約書內容，以及陳奇峰於該二份聲明書所表示上開之內容，綜合予以審酌觀之，已可推認林萬照，確有先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予陳奇峰，之後因證人洪明賢及被告欲合作成立公司，委託林柏志與林萬照接洽，要取得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陳奇峰因原係受贈取得該房屋並無意見，即將證件交付予林萬照，由林萬照與林柏志接洽，辦理該房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為洪明賢名義，之後洪明賢因見兩造就系爭房屋權利有糾紛，不願涉入其中，遂退出與被告之合作，並將系爭房屋納稅義務人名義，於110年1月間辦理變更為被告，而移轉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予原告之事實存在。
⑵、原告固以:證人洪明賢僅係受被告指示，配合使被告輾轉取得系爭房屋稅籍登記之人，其證述不可採，另乙證54買賣契約書之內容有諸多之不實情形，可見系爭房屋稅籍名義人之登記及變更，與該房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無涉，被告並未取得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惟查，被告並無故意虛假，為輾轉辦理系爭房屋稅籍名義人變更之動機及必要性，另依前述林萬照在前案一審事件之證述及陳奇峰在聲明書所表示之意旨，已可明林萬照及陳奇峰，均有轉讓系爭房屋權利予他人之意思及行為，準此，堪認被告確已於110年1月間，受讓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原告上開之主張，尚難以憑採。
㈡、如被告已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則:系爭房屋目前是否已達不堪使用之程度？如是，是否有因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所致?原告以被告系爭房屋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訴請被告拆屋還地及返還占用之土地，暨給付不當得利，是否有據?
１、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次按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其期限不受第449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亦有明文。其立法理由謂：「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時，實務上見解，除有特別約定外，應推斷土地受讓人默許房屋受讓人繼續使用土地，但應支付相當代價，故其法律關係之性質，當屬租賃。」足見出讓人將土地及房屋單獨出讓或出讓與相異之人時，該房屋所有權人即得於房屋得使用期限內，繼續「合法使用」該房屋所坐落之土地。除別有約定外，縱該房屋所有權人須支付相當之對價，非可當然「無償使用」該土地，然仍不影響其對於房屋坐落土地之「有權使用」，即無不當得利或侵權行為之可言。此項規定，於房屋所有權人原有合法使用坐落土地之所有權及地上權，而僅將房屋所有權或僅將土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全部或一部讓與他人，或將土地所有權或地上權及房屋所有權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時，亦可類推適用（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328號裁判要旨參照）。又按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雖以「所有權讓與」為明文，然未辦登記建物因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而僅得以事實上處分權讓與，受讓人所取得之事實上處分權，較之所有權人之權能，實屬無異，依上開法條立法意旨，所謂「所有權讓與」，解釋上應包括就無法辦理所有權登記之土地或建物受讓事實上處分權之情形，始符法意（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723號裁判要旨參照）。
２、查重劃前○○段○○小段28地號土地為林江漢於42年間因放領取得，嗣經農地重劃分出○○段404、404-1（即系爭土地）、404-2、403及405地號土地，均於60年10月26日完成登記，所有權人為林江漢，而系爭土地嗣於66年3月6日以贈與為原因，移轉所有權登記予林錦津，再於95年2月24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所有權登記為原告與訴外人林沅龍共有，應有部分各1/2等情，有前案一審事件卷內，所附新竹縣○○地政事務所110年6月30日北地所登字第1100002912號函附之土地舊部登記資料、土地登記簿謄本、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及地籍異動索引等資料可參（見該事件卷內第128至166頁）。又系爭房屋係由林江漢出資原始興建，業經認定如前，是系爭土地及其上之系爭房屋原屬林江漢1人所有，且系爭房屋供設籍居住，自有相當之經濟價值，與所占用之系爭土地有不可分離關係，嗣後幾經輾轉讓與，分別由被告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原告取得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揆諸上開說明，自有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之適用，應推定被告就系爭土地，於系爭房屋得使用期限內，與原告有法定租賃關係，至所謂房屋得使用期限，應解為至房屋不堪使用時為止。
３、原告另主張系爭房屋現已達不堪使用之程度，兩造間之租賃關係已經消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⑴、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已不堪使用，主要係以甲證22新竹縣建築師公會111年間之評估報告、甲證31新竹市建築師公會於112年3月間之鑑定報告，已先後認定該房屋超過耐用年限、耐震能力有安全疑慮等而不堪使用等情（見本院卷一第161頁、卷二第59-61頁）、甲證23系爭房屋於111年下半年至112年3月間之屋況照片（卷一第193-241頁），及該房屋於87年間已廢止用電、多年無人居住等情為據。
⑵、經查，依甲證23系爭房屋於111年下半年至112年3月間之照片觀之，系爭房屋固有少部分房屋樑柱脫離主結構並腐蝕，數處屋瓦碎落、牆壁多處有裂縫等屋損情形，惟依原告所提甲證32之系爭房屋4張google街景圖及甲證33系爭房屋於110年1月間之照片（見本院卷二第123-126頁、127頁），其中4張google街景圖，其拍攝日期分別為西元2009年12月、2012年12月、2020年12月及2021年12月，其中2009年12月份照片中之系爭房屋，結構仍屬無損，屋頂瓦片雖有些許瓦片脫落，尚稱完整，且大門敞開，屋簷下物品堆放整齊；至2012年12月間之照片，可看出屋頂有部分破損，但以鐵皮補強，另有少部分屋瓦掉落並未鐵皮遮蓋；再觀以2020年12月份之照片，於相隔8年後，系爭房屋屋頂之瓦片破損情形並無顯著加劇，除原先遮蓋之鐵皮已不見，及其中2片門扇之玻璃，以他物補填外，木質部分均屬完好；甲證33系爭房屋於110年1月間之照片，及上開2021年12月份google街景圖，所顯示之房屋情形亦大致同前。是以上開房屋之整體情形以觀，雖有局部屋頂瓦片破損、缺漏，部分木樑受損、牆壁裂縫等受損情形，致部分位置會因有漏雨、受潮等，影響房屋該部分位置之使用，惟整體而言，因其房屋之大部分之木樑及四週之牆壁等結構體部分，雖較為老舊，但仍均存在且未嚴重受損，另其屋頂及門扇等亦均存在，並能遮風避雨。準此，堪認該房屋尚能供人使用，並未達於不堪使用之程度，此從被告於112年間，以系爭房屋之木樑及瓦片等原材質，就系爭房屋上開局部之損壞部分，予以修繕後，該房屋其後歷經113年間震度不小之地震及餘震，其內部及外觀未因地震而受損，亦可為佐，此並有被告提出之乙證73中央氣象署113年4月3日○○市發生5級弱地震之地震報告、乙證74發生上開地震後，系爭房屋之外觀及內部照片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三第423-426頁），則甲證22、甲證31新竹縣、新竹市建築師公會上開報告，認定系爭房屋已欠缺結構安全等而不堪使用云云，即有疑義而難逕以採認。至原告固主張:被告於112年間進入系爭房屋修繕時，並非使用房屋內之原材質，已將房屋兩側夾層之木樑換成鋼樑，變更房屋之原結構，不當延長房屋之使用年限乙節，為被告所否認，而原告就此並未舉證證明，其此部分之主張，即難以憑採。又系爭房屋先前雖經廢止用電多年且多年無人居住使用，然此與系爭房屋是否仍堪使用並無關連性，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不可採。是以依上開所述，系爭房屋目前尚堪以使用，應堪以認定，原告主張已不堪使用云云，應不可採。
⑶、況查，縱使依甲證22新竹縣建築師公會人員，於111年4月間進入系爭房屋內評估後，所認定該屋當時因結構安全有疑慮等，而不堪使用之情可採，然被告抗辯:系爭房屋之不堪使用，係因原告及其家人一再惡意阻撓被告進行修繕行為所致，不應認租約關係已消滅，原告就此則加以否認。經查，被告辯稱:其於110年1月間辦理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至系爭房屋內查看，發現系爭房屋有遭人破壞之情形，乃委請其父林柏志處理系爭建物修繕事宜，惟遭原告及其家人所阻擋，被告即委請其父林柏志於110年1月18日以乙證30存證信函，通知原告及其胞兄林欽銘要維持舊家（即系爭房屋）原有通道，以供被告進出修繕，原告胞兄林欽銘隨即於110年1月21日，以乙證15存證信函警告被告父親林柏志不得進入系爭土地及對系爭房屋為修繕，否則必追究相關民刑事責任， 被告嗣於110年2月9日，再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胞兄林欽銘系爭房屋遭人惡意破壞，將進行修繕行為等情，惟仍遭原告及其家人拒絕，原告並與其胞兄林欽銘於110年4月4日，以系爭房屋坐落土地之地主身分張貼公告，禁止被告進入系爭房屋，並警告監視器觀看存證中，如入侵系爭房屋及坐落土地，將立刻報警處理等語（乙證18）；嗣被告經前案一審事件於111年1月5日判決被告勝訴後，為避免系爭房屋受損情形擴大，乃於同年3月17日再以乙證20存證信函通知原告胞兄林欽銘勿阻撓修繕工程，然被告於同年3月22日委請修繕工人至系爭房屋進行修繕時，又遭原告及其家人阻撓受阻，經被告於111年3月22日再以乙證21存證信函寄送原告胞兄林欽銘，請原告胞兄林欽銘及其家人勿阻撓修繕，被告並委請之修繕工人，於同年月26日至系爭房屋欲維繕房屋，却仍遭原告之母親、胞姊、原告本人阻撓，嗣前案一審事件，雖經本院二審簡上事件，於111年12月16日判決本件被告勝訴確定，然其後原告又於111年12月底，提起保全證據之聲請（本院112年度全字第1號事件），要求被告於本件訴訟確定前，不得修繕系爭房屋，仍繼續阻撓被告修繕房屋，嗣後被告係直到112年間，始能修繕系爭房屋等情，有乙證30、乙證15、甲證17、乙證18、乙證20、甲證34、乙證21、甲證48影本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241頁、卷一第393頁、第143-148頁、第399頁、403頁、卷二第131頁、卷一第405頁、卷二第293-295頁），並據本院調取前案一審事件之一、二審事件及本院112年度全字第1號事件卷宗查明無訛，且於前案一審事件審理時，原告之兄林欽銘，亦自承有拒絕被告修繕房屋（見本院卷三第418-419頁之乙證71），復有甲證35被告於111年3月間派工欲修繕房屋時，原告到場及找來警察加以阻止之現場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33-139頁），應堪信為實在，原告主張其上開行為，僅係軟性勸說，未施以強制力阻擋被告，且被告於110年1月間已封住系爭房屋門口，原告未占有系爭房屋，無法排除被告入屋修繕，係被告當時自行考量後始未修繕，其並未阻撓被告修繕云云，應不可採。故原告及其家人自110年1月間起，已多次阻撓，致被告迄至112年間修復該房屋之前，均無法對該房屋為修補行為之事實，亦堪認為實。是以，縱使依甲證22新竹縣建築師公會上開之評估報告，認定於111年4月間，系爭房屋為不堪使用，然依前述系爭房屋之受損屋況情形，及被告於112年間以原材質，就系爭房屋進行修補而未做結構變更情況下，該房屋其後歷經較大之地震，目前仍堪使用等情，自無從遽認該房屋於110年1月間，即被告取得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時，即已達不堪使用之狀態。惟被告自110年1月間開始，欲進行該房屋之修繕時，却一直遭到原告方面之阻撓，長達一年多之久，已如前述，以致該房屋其後於111年4月間，達於不堪使用之情狀，則被告主張該房屋之不堪使用，係可歸責於原告，即非無憑。準此，既因原告之阻擋被告修繕房屋，致該房屋達於不堪使用之狀態，則原告再以系爭房屋不堪使用為由，主張該房屋使用系爭土地之租賃關係已經消滅，即有違誠信原則而不可採。據此，應認被告之系爭房屋，占用原告之系爭土地，係有租約關係，乃屬有權占用，則原告依民法物上請求權之規定，訴請被告拆屋還地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於法即屬無據而不應准許。
㈢、綜上所述，應認被告已因受讓而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且其該房屋占用系爭土地，係有租約關係存在，仍屬有權占用系爭土地，則原告先位聲明，訴請確認被告就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不存在，並備位聲明，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屋拆除，並返還占用之系爭土地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暨給付原告不當得利及其法定遲延利息，即均無理由，而應予以判決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㈣、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鄭政宗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　記　官　黃志微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55號
原      告  林沅龍  
訴訟代理人  林萱旻律師
複代理  人  林雪潸律師 
被      告  林勤倫  

訴訟代理人  李承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事實上處分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
年10月8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
    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號判決意
    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被告對坐落於其與林欽銘所共有
    、新竹縣○○市○○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原告與
    林欽銘應有部分均各二分之一）上之未辦保存登記磚瓦建物
    （門牌號碼新竹縣○○市○○里00○0號，下稱系爭房屋），其事
    實上處分權不存在，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對於被告就系爭
    房屋有無事實上處分權既有爭執，原告私法上地位難謂無受
    侵害之危險，又此項危險得以其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
    揆諸首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訴訟部分，即有受確認判
    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祖父為林江漢、祖母為林張好，林江漢與林張好夫妻生
    育4名兒子，老大為張錦標、老二為林錦津、老三為林萬照
    、老四為林柏志即林萬生（以下均逕稱其名），林錦津有2
    名兒子4名女兒，長子為林欽銘、次子為原告，被告則是林
    柏志之子，兩造為堂兄弟。原告祖父林江漢於中年後因患病
    嗜酒而無心持家，致原告父親林錦津自10餘歲時起即需擔起
    一家生計，並於民國（下同）60年間，代林江漢繳納公地放
    領之地價後，由林江漢基於佃農身份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
    林錦津復於56年取得林江漢同意後，以其與其配偶之長久積
    蓄與嫁妝，出資於系爭土地上起造系爭房屋，並於57年系爭
    房屋建成後，接應林家老小遷入系爭房屋居住。嗣林江漢於
    66年3月6日分產時，即因系爭房屋係林錦津所出資興建，始
    將系爭房屋坐落之系爭土地，贈與予林錦津。而林萬照、林
    柏志嗣因至外地工作而依序於57年、61年搬離系爭房屋，原
    告全家則久居系爭房屋至79年間，始搬遷至14-2號房屋居住
    ，此後亦將系爭房屋長期作為堆放農具、機車等之儲藏室 
    使用，惟後因長年無人居住，始於87年間廢除系爭房屋內之
    電錶。而林柏志雖曾於69年間後返回○○陸續創立「吉利機電
    行」、「吉利電梯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吉利公司），並於
    70年間於相鄰系爭房屋之404地號農地建造廠房供營業所需
    ，然因404地號土地為農地，致坐落其上之廠房依法無法設
    立為上開公司之登記址，林柏志乃說服林錦津合夥開設公司
    ，並先後將吉利機電行、吉利公司之公司地址登記於系爭房
    屋址，惟所有生產均於上開廠房內進行，其除曾短暫借住並
    向林錦津借用系爭房屋一樓客廳作為營業共用，嗣因70幾年
    間兄弟破局，林錦津便不再出借系爭房屋予林柏志，林柏志
    自此即將吉利公司全部遷出，至其另行於系爭房屋後方興建
    之14-5、14-6號建物內營運。又系爭房屋於60年間之初次稅
    籍登記，林錦津當時係因父親林江漢，希望系爭房屋能做為
    林家之「起家厝」，基於孝道始登記為三兄弟名義，未料其
    後林柏志，却利用林錦津對其之信任，竟向林錦津謊稱申請
    兩人合夥之事業登記，需要林錦津之重要證件，於70年自行
    變更系爭房屋稅籍為林萬照一人所有，自此將林錦津排除於
    系爭房屋稅籍登記人之外。林錦津因相信系爭房屋業經登記
    為兩人合夥事業之營業登記址，無庸再負擔系爭房屋之稅負
    ，且因不識字而將所有文件、信件均逕交由林柏志處理，始
    致系爭房屋自70年起至工廠搬離後為止之房屋稅均係由林柏
    志所繳納。又未保存登記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依法應據建
    物之實際出資且長期居住之事實認定，稅捐機關辦理納稅義
    務人之名義變更，與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無法等同並論，
    系爭房屋既係原告父親林錦津出資興建，且長期居住至79年
    後始為遷離，是林錦津實為系爭建物之原始起造人，縱使系
    爭房屋納稅義務人幾經變更，惟其等均未實際使用系爭房屋
    ，自不得據此認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同遭移轉。故系
    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為林錦津單獨所有，於林錦津在11
    0年8月21日過世後，即由林欽銘及原告繼承取得該房屋之事
    實上處分權，是縱被告現登記為系爭房屋之納稅義務人，然
    其就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並不存在。
㈡、縱認被告對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並基於民法第425條之
    1規定，就系爭土地有法定租賃關係，惟該租賃關係，應解
    為係至系爭房屋不堪使用時為止，因系爭房屋屋齡已久，且
    早於87年因斷電致亦無水可用，已無人居住長達20餘年，早
    已因自然毀損破敗不堪，且於111、112年間，先後經新竹縣
    建築師公會、新竹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亦均認定該房屋
    有安全疑慮、坍塌之風險等而不堪使用，另系爭房屋現值僅
    13,900元，惟其占用之系爭土地價值，以公告現值計算即達
    532萬元，却因系爭房屋之占用，致系爭土地難以利用，已
    顯然不符社會經濟，故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之法定租賃關
    係應已消滅而不復存在。又原告及胞兄林欽銘，均無毀損或
    容任他人毀損系爭房屋，或阻止被告修繕系爭房屋之行為，
    且新竹市建築師公會之鑑定，亦認為系爭房屋之毀敗，係自
    然損害而非人為破壞，則被告以系爭房屋之不堪使用係原告
    所致，系爭法定租賃關係並未消滅云云，即屬無據。系爭房
    屋占用系爭土地之法定租賃權既已消滅，則被告無法律上原
    因占用原告之系爭土地，自已侵害原告對系爭土地之共有權
    能，原告自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中段之規定，訴請被
    告拆除系爭房屋並將占用之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
    人。又因被告無權使用系爭土地而受有利益，自應返還相當
    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並以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面積158.4
    平方公尺，依該土地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新台幣（下同）13
    ,300元，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被告每月對原告所受相當於
    租金之不當得利為8,778元（計算式：13,300元158.4平方
    公尺10%12個月土地持份1/2＝8,778元），原告自得請求
    被告給付自110年1月26日起，至原告起訴時為止之不當得利
    金額237,006元（計算式：8,778元*27個月＝237,006元）及
    其法定遲延利息，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應按月给付原告8,778元。
㈢、並聲明：⒈先位訴之聲明：確認被告對系爭房屋不存在事實上
    處分權。⒉備位訴之聲明：⑴被告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之地上
    物拆除（詳細位置、面積以地政機關測量為準），並將上開
    占用之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⑵被告應给付原告237
    ,00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上開
    土地之日止，按月给付原告8,778元。⑶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二、被告之答辯：
㈠、系爭房屋係兩造祖父林江漢，於53年間以包括向鄰居借貸等
    款項，出資在其所有之系爭土地上所興建，嗣其就名下不動
    產預先安排，乃於60年系爭房屋初次設立稅籍時，將該房屋
    贈與並登記予其3名兒子，即兩造父親及林萬照所共有。原
    告並未提出其父林錦津於56年間，出資興建系爭房屋之證明
    ，且以林錦津當時僅務農為業，以其務農所得養其五口之家
    已甚為困難，應無資力出資興建系爭房屋。又自祖父林江漢
    興建系爭房屋後，林家即舉家遷入，嗣包括兩造之父親及其
    等兄弟即林萬照，各自婚嫁、生子後，亦皆入籍系爭房屋址
    ，且林江漢由遷入至其過世前均登記為系爭房屋址之戶長，
    如林江漢非系爭房屋之原始起造人，林錦津當無容任上開之
    情事，而系爭房屋之初次稅籍登記，又豈會登記為林江漢之
    3名兒子各3分之1所有？原告主張系爭房屋為其父林錦津出
    資興建云云，應非事實。另被告父親林柏志於69年間，返回
    ○○另行創業設立吉利機電行，經營貨梯、客梯業務，且當時
    經兩造父親商議後，於實質為三兄弟共有之同段403-1地號
    土地上，各自興建完成14-5號、14-6號農舍建物，供兩家各
    自居住使用，另因林江漢先前興建系爭房屋資金中之借貸款
    ，係多由林萬照幫忙清償，兩造之父親遂於70年間，同意並
    各自將系爭房屋名下之3分之1權利移轉予林萬照，由林萬照
    一人取得系爭房屋全部之權利。嗣林柏志亦徵得林萬照之同
    意，於70年間將所設立登記經營之吉利機電行，設址於系爭
    房屋，並於兩造全家在70年間，分別搬入14-5、14-6號農舍
    建物居住後，亦持續將系爭房屋作為營業場所之用。其後於
    72、73年間，被告父親林柏志始出資在同段404地號土地，
    興建鐵皮廠房，以供其當時經營之吉利公司作業之用，然吉
    利公司之營業址仍設於系爭房屋。嗣林錦津於77年間認為14
    -5號建物不敷使用，希望在同段404地號土地上，興建較大
    之建物以供全家居住使用，被告父親林柏志念及兄弟情誼，
    遂同意並與林錦津合意，以林錦津所有14-5號建物與林柏志
    所有404地號土地為互易，林柏志遂拆除坐落404地號土地上
    之鐵皮工廠，並將404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林錦津名
    下，林柏志並另在14-6號房屋後方興建廠房後，其始於77年
    6月間，將吉利公司址遷至14-6號房屋，然該公司於之後，
    仍繼續在系爭房屋營業或作為營運之倉庫使用，而林錦津於
    404地號土地上興建14-2號房屋完工後，即於79年間舉家由1
    4-5號房屋遷至14-2號建物居住。
㈡、由系爭房屋於70年至82年期間之房屋稅，均係依營業用（無
    住家用）計算，且至遲自71年下期迄至90餘年間，該房屋之
    房屋稅捐及維修，亦均由林柏志所負擔，直至90餘年間林柏
    志停止將系爭房屋作其營業倉庫使用後，林萬照始向稅捐機
    關申請免徵房屋稅且獲准，顯見系爭房屋，確實於70年間由
    林萬照取得全部事實上處分權，且長期提供予林柏志使用。
    另由系爭房屋之房屋稅單，至少自80餘年之前，均係寄送至
    系爭房屋址，如林錦津為系爭房屋之實際起造人、14-5號房
    屋於70年建成後，係提供予吉利機電行作辦公室使用、原告
    全家係迄至79年間，始由系爭房屋搬遷至14-2號建物居住使
    用，則何以林錦津從未收取系爭房屋稅單並自行繳納相關稅
    捐，且由當時14-5號房屋之照片，無從看到任何供辦公室使
    用之跡象，另14-5號房屋在登記為林錦津名下期間，亦係均
    按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顯見原告主張系爭房屋為林錦津
    出資興建，並長期間供其一家居住使用云云，難以採信。因
    被告嗣於109年間與洪明賢合資成立一間工程有限公司，洪
    明賢欲向林萬照購買系爭房屋作為合夥事業之辦公室使用，
    惟斯時林萬照已將系爭房屋之權利移轉至陳奇峰名下，待洪
    明賢委請被告與之洽談並於109年10月間協助取得系爭房屋
    之權利後，洪明賢始發現兩造家庭就系爭房屋間之糾葛過多
    ，遂表明不願介入並退出與被告之合資事業，同時將系爭房
    屋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予被告，被告因而受讓取得系爭房屋
    之事實上處分權，自得依民法第425之1條第1項規定，主張
    系爭房屋就坐落之系爭土地，有正當之占有權源。又系爭房
    屋並未達不堪使用之程度，退萬步之，縱令已不堪使用，亦
    係因原告及其兄林欽銘故意毀損或容任他人毀損該房屋，及
    其等與家人一再惡意阻撓被告修繕該房屋所致，原告所為已
    構成權利濫用及違反誠信原則，其自無從據此主張系爭房屋
    已不堪使用，致法定租賃關係消滅，並使被告負拆除義務。
    且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之法定租約關係既仍存在，則被告
    系爭房屋使用系爭土地，對原告即無不當得利可言等語置辯
    。
㈢、爰聲明：⒈原告先位、備位之訴及其備位訴訟假執行之聲請均
    駁回。⒉備位之訴部分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為堂兄弟，兩造之祖父為林江漢、祖母為林張好，林江
    漢與林張好所生4名兒子，老大為張錦標、老二為林錦津、
    老三為林萬照、老四為林柏志即林萬生，而林錦津有兩名兒
    子，長子為林欽銘、次子為原告林沅龍，被告林勤倫則為林
    柏志之子。
㈡、系爭房屋係坐落於系爭土地如甲附圖一所示位置，而該房屋
    之稅籍登記納稅義務人，於60年間至70年3月12日為林錦津
    、林萬照、林柏志各3分之1，於70年3月13日至102年11月7
    日為林萬照，於102年11月8日至109年10月12日為陳奇峰，
    於109年10月13日至110年1月25日為洪明賢，並於110年1月2
    6日起登記為被告（見本院卷一第267頁、卷四第208頁）。
㈢、被告父親林柏志於69年間11月自高雄縣搬回○○市，並於70年6
    月間設立吉利機電行，承做貨梯、客梯業務，並將該行號營
    業登記址設於系爭房屋，嗣於73年間設立吉利公司，亦經營
    相同業務，並將公司址亦設於系爭房屋，嗣於77年6月間，
    將該公司址變更為14-6號房屋（見本院卷一第369頁之吉利
    機電行商業登記抄本影本、卷三第323-331頁吉利公司之登
    記事項卡影本）。
㈣、依甲證7○○14之6號房屋之使用執照影本所示，該房屋坐落於4
    03-1地號土地，起造人為林柏志，並於70年6月16日竣工，
    於同年月30日核發使用執照；依甲證8○○14之5號房屋之使用
    執照影本所示，該房屋坐落於403-1地號土地，起造人為林
    錦津，並於70年6月18日竣工，於同年月30日核發使用執照
    （見本院卷一第117、119頁）
㈤、林柏志於77年間，拆除其原所興建、坐落404地號土地上之鐵
    皮廠房，並將404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予林錦津，林錦津則
    將14-5號房屋及該房屋坐落之403-1、403-3等地號土地進行
    合併分割後，移轉所有權予林柏志。
㈥、前項鐵皮廠房拆除後，林錦津有在404地號土地上興建14-2號
    （門牌整編後為○○路000巷00號）房屋，其全家（包含原告
    等人）並於79年間搬至該14-2號房屋居住。
㈦、林江漢與其妻林張好、其子女林錦津、林萬照、林萬生（即
    林柏志），林錦津之子女林欽銘、林淑芬等人，原設戶籍於
    當時之○○鄉○○街31號（下稱系爭31號房屋），嗣後其等（林
    柏志除外）均於57年3月28日，將戶籍遷移改設於系爭房屋
    內；其後林萬照於57年12月31日將戶籍自系爭房屋遷出至基
    隆；林柏志於56年10月5日因服役將戶籍自上開○○鄉○○街31
    號遷出，於59年10月4日因兵役期滿，將戶籍遷入系爭房屋
    ，並於64年10月9日自系爭房屋遷出戶籍至高雄市；嗣林陳
    鳳英於57年3月間與林萬照結婚，林溫春英於61年3月與林柏
    志結婚後，林陳鳳英、林溫春英均有將戶籍遷入系爭房屋，
    林萬照之女、林柏志之女出生後，亦有設籍於系爭房屋，之
    後始陸續於57年、64年間，遷出戶籍至基隆、高雄市。而林
    江漢於66年7月5日死亡，於其死亡前，均為系爭房屋設籍之
    戶長；嗣林錦津一家人（包括原告及林欽銘等），於79年9
    月10日將戶籍，自系爭房屋遷至14-2號房屋，其後林錦津於
    110年8月21日死亡（見甲證3、甲證4之戶籍謄本影本，本院
    卷一第103-109頁）。
㈧、被告之父林柏志至91年間為止，有繳納系爭房屋多年之房屋
    稅（見本院卷一第384-392頁系爭房屋之繳納通知書影本及
    卷二第9-10頁）。
㈨、被告於110年1月20日在系爭房屋架設鐵門及上鎖。
四、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
　　茲本件兩造間有爭執應予以審究者，在於：㈠、系爭房屋係
    由何人所出資興建?是否係原告之父林錦津所出資興建，並
    由其於當時取得該屋之事實上處分權?系爭房屋自興建後，
    是否均由原告一家所長期居住至79年間，其後並作為林錦津
    擺放農具、機車等儲藏室使用?被告有無取得系爭房屋之事
    實上處分權？㈡、如被告已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
    則:系爭房屋目前是否已達不堪使用之程度？如是，是否有
    因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所致?原告以被告系爭房屋無權占用
    系爭土地，訴請被告拆屋還地及返還占用之土地，暨給付不
    當得利，是否有據?爰予以論述如下。
㈠、系爭房屋係由何人所出資興建?是否係原告之父林錦津所出資
    興建，並由其於當時取得該屋之事實上處分權?系爭房屋自
    興建後，是否均由原告一家所長期居住至79年間，其後並作
    為林錦津擺放農具、機車等儲藏室使用?被告有無取得系爭
    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
１、按「不動產物權，有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者，亦有非因法律行
    為而取得者，興建新建築物，乃建築物所有權之創造，非因
    法律行為而取得，該新建築物所有權應歸屬於出資興建人，
    不待登記即原始取得其所有權。」、「房屋戶口設籍之人或
    占有人，非必為房屋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故不能僅憑
    戶籍設於系爭房屋，或占有該房屋，即認該人有事實上處分
    權。」、已分別有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27號、97年度
    台上字第1101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按「稅捐機關有
    關房屋稅籍資料納稅義務人之記載，純為便利課稅而設，與
    所有權之取得無關，不能僅憑房屋納稅義務人之記載，逕為
    房屋所有權歸屬之認定。」，固亦有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
    字第281號裁定意旨可參，然考量房屋稅向房屋所有人徵收
    之（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1項前段參照），所稱之房屋所有人
    ，指已辦登記之所有權人或未辦理所有權登記之實際房屋處
    分權人，是房屋稅納稅義務人雖不必然為房屋所有權人，惟
    稅籍資料及相關設籍經過，非不得作為判斷對房屋有無所有
    權或事實上處分權之佐證。故於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因無
    所有權登記資料，以資認定所有權人之歸屬，僅有納稅義務
    人登記資料，憑以認定該房屋之繳稅義務人，然於通常及大
    部分情形，亦係房屋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始願意
    及需負擔該房屋之繳稅義務，故房屋納稅義務人誰屬，亦應
    可作為該房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之認定參考。再按
    「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已有規定。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亦有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
２、本件原告係以:系爭房屋係其父林錦津於56年間出資興建而取
    得事實上處分權，且從其一家人自57年即搬至系爭房屋居住
    至79年，其後亦由其等將系爭房屋作為儲藏室使用之長期使
    用情形，亦可證明該房屋係其父所興建所有，並由其與兄林
    欽銘繼承取得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惟為被告所否認。經
    查，原告固主張其父林錦津，係以其於50幾年間務農及在營
    造廠擔任建築工人，工作多年之積蓄及配偶之嫁妝等為資金
    ，於56年間在系爭土地上興建完成系爭房屋，然為被告所否
    認，而原告就其父出資興建系爭房屋之事實，並未進一步舉
    證證明，所述已有疑義。且查，因林錦津係00年00月生（見
    卷一第107頁之甲證4戶籍謄本影本），於其所主張56年間興
    建系爭房屋時，年紀為約30歲，而其當時已育有年紀均幼之
    4名女兒及1位兒子（見卷一第107頁之甲證4戶籍謄本影本）
    ，生活花費應屬不少，則其當時是否有足夠資金及資力，獨
    力興建完成系爭房屋，亦有可疑。又因系爭房屋於60年間起
    至70年3月12日止，其納稅義務人係登記為林錦津、林萬照
    、林萬生即林柏志各3分之1，已如前述，則倘系爭房屋係林
    錦津一人於56年間所獨資興建而成，其個人享有全部之事實
    上處分權，何以其會同意為上開之納稅義務人登記?亦與常
    情相違。原告固主張:其父當時係應祖父林江漢之要求，欲
    作為林家之「起家厝」，故登記為林江漢三名林姓兒子之共
    同名義云云，然此為被告所否認，而原告就此未能舉證證明
    ，所述即不可採。反而依系爭房屋於60年間初次作房屋稅籍
    資料之登記時，係登記林錦津、林萬照、林萬生三兄弟為共
    同之納稅義務人，則縱系爭房屋係如原告所稱係於56年間所
    興建，並再於61年間為增建，因於56年間興建當時，林錦津
    上開三兄弟年紀依序各為30歲、25歲、20歲（見卷一第107
    頁之甲證4戶籍謄本影本），並均與父親林江漢、母親林張
    好同財共居於系爭31號房屋，且協助林江漢為務農等事務，
    均尚未出外打拼或創業，而當時林江漢為年紀64歲之長者（
    見卷一第107頁之甲證4戶籍謄本影本），並於林姓一家大小
    戶籍仍在系爭31號房屋，或其後於57年間遷入系爭房屋時，
    均登記為系爭房屋之戶長（見卷一第103-109頁之甲證3、甲
    證4之戶籍謄本影本），暨當時林家多筆土地均仍屬林江漢
    所有並登記其名下，以當時之時代背景及社會風氣，衡情林
    江漢應係其三名林姓兒子之一家之主，並掌管家中之事務及
    財務，則由林江漢以其掌管並負責籌措所有之資金，出面找
    人興建完成系爭房屋，自較有其可能性，此亦有林萬照於林
    欽銘前訴請被告拆屋還地等之訴訟事件（即本院110年度○○
    簡字第256號事件，下稱前案一審事件）中，到庭證稱表示:
    系爭房屋係其父親，向包括名字為傳水等三個鄰居借錢蓋的
    等語，及林柏志於上開事件，證稱該房屋係其父親林江漢花
    了將近10萬元，請王姓人氏蓋的等情可佐，亦據本院調取該
    前案一審事件卷宗查明無訛（見該事件卷第240-242頁、第2
    50-251頁）。參以林萬照於上開事件證述時，亦證稱:其父
    親就系爭房屋係作三個人之名字即我及二哥（即林錦津）、
    我弟弟（即林柏志）等語，而林柏志於該事件亦證稱:父親
    在系爭房屋稅單來時，是登記在我們三兄弟（指林錦津、林
    萬照、林柏志）名字，當初（按指一開始蓋好房子時）沒有
    登入（指登記房屋稅籍），後來政府的人來看，就登入稅籍
    ，從頭開始就以我們三兄弟名字登記；我父親說房子（指系
    爭房屋）要給我們三兄弟等情（見上開事件卷第243、251、
    253頁），則綜據上情，被告辯稱系爭房屋係其祖父林江漢
    出資興建所有，後來其於60年間申報稅籍時，將該房屋之事
    實上處分權，贈與予其三名兒子即林錦津、林萬照及林柏志
    各三分之一，該房屋之稅籍資料始登記為該三人各三分之一
    乙節，即非無憑。
３、又查，系爭房屋於60年間至70年3月12日為止，其房屋稅籍資
    料之納稅義務人係登記為林錦津、林萬照、林柏志各3分之1
    ，於70年3月13日改登記為林萬照一人，已如前述。又查，
    林錦津及林柏志於70年間，各於403-1地號土地上，擔任起
    造人各興建完成一間農舍，門牌各為14-5號、14-6號，亦有
    甲證7、甲證8號上開二間房屋之使用執照影本在卷可參（見
    本院卷一第117-119頁）。原告雖稱:上開14-5號房屋係林柏
    志借用林錦津名義所蓋，建完後即供吉利機電行使用，林錦
    津及原告一家人並未遷入該屋居住使用，並舉證人楊明哲、
    郭錦堂及謝文梁之證述為憑，然此為被告所否認。經查，林
    柏志於77年間，拆除其原所興建、坐落404地號土地上之鐵
    皮廠房，並將404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予林錦津，林錦津則
    將14-5號房屋及該房屋坐落之403-1、403-3等地號土地進行
    合併分割後，移轉所有權予林柏志，已如前述。且林錦津係
    於78年2月24日，將上開14-5號房屋（整編後為○○市○○路000
    巷0號）移轉予林柏志，移轉原因係買賣，另上開14-5號房
    屋，自70年8月起課房屋稅並按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嗣
    於83年度清查時改為按營業用稅率課徵房屋稅等情，亦有新
    竹縣政府稅務局112年12月29日新縣稅局字第1120141360號
    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157頁），而林柏志自林錦津處
    ，受讓取得上開14-5號房屋後，其係將該房屋作為吉利公司
    營業之用，另被告辯稱林錦津當時，係以85萬元出售上開14
    -5號房屋予林柏志之情，亦為原告所未否認，倘上開14-5號
    房屋，係林柏志借用林錦津名義所蓋，何以嗣後於78年間林
    錦津辦理轉讓該屋予林柏志時，須以買賣方式，且需支付85
    萬元價金予林錦津?故依上開事證及所述，堪認上開14-5號
    房屋，乃係林錦津於70年間自行所起造興建，並於該房屋興
    建後，一開始係供林錦津一家人所居住使用，遂以住家費率
    課徵房屋稅，其後於林柏志向林錦津購買該屋並作為吉利公
    司營業使用後，即變更為以營業用稅率課稅。
４、復查，林萬照於前案一審事件中證稱:那時因為我二哥（指林
    錦津）和我弟弟（指林柏志）在田裡建農舍，所以那裡（指
    系爭房屋）只有剩下我一個人名份；因為我二哥和我弟弟在
    附近建農舍，所以他們退出；系爭房屋係我父親向鄰居借款
    蓋的，我當時在大同公司每個月一千元給父親，我考上大同
    服務站，津貼比以前多，當時我做會頭有拿到一萬二，就一
    次拿給我父親，他就還款給人家等語；另林柏志證稱:我和
    二哥（指林錦津）為了蓋14-5、14-6號農舍，建築師說附近
    不能有房子，所以房子就做給他（指林萬照），父親借款蓋
    房子（指系爭房屋），三哥（指林萬照）幫忙很多，他做會
    頭將所有錢給父親還債等情（見該事件卷第243-244、246、
    251頁），是再參酌前述之認定，則被告辯稱係因於70年間
    ，林錦津、林柏志二人各已有蓋一間農舍，即前述14-5、14
    -6號房屋，而其祖父先前建系爭房屋向他人所借之款項，主
    要係由林萬照幫忙還債，因而林錦津、林萬照及林柏志三兄
    弟，於70年間乃同意系爭房屋單獨歸林萬照一人取得，林錦
    津及林柏志遂將其等原三分之一權利，各讓與予林萬照，因
    此辦理該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為林萬照一人之情，即非
    無憑。
５、原告固以:其父親林錦津於70年間，係遭林柏志以合夥為名騙
    取其個人證件，並利用其父親不識字，辦理系爭房屋稅籍變
    更登記為林萬照一人名下，然此為被告所否認，而原告就此
    並未舉證證明，所述即難以遽採，且倘林柏志當時確有為個
    人利益及私心，為上開欺騙林錦津之行為，何以其不將系爭
    房屋之稅籍名義人，均辦理變更為其自己一人之名義，反而
    係辦理變更為林萬照一人名下?亦與常情不合。況依原告所
    不爭執其形式真正之被告所提乙證39，即原告之兄林欽銘與
    被告間之line對話截圖影本（見本院卷二第361、466頁）所
    示，林欽銘當時已向被告，表示係其聽父親林錦津一面之詞
    而誤會、冤枉林柏志，誤以為舊家（指系爭房屋）是林柏志
    刻意幫三叔（即林萬照）所做之結果（按應係指變更系爭房
    屋納稅義務人為林萬照一人之名義），並請被告代其向林柏
    志表示道歉之意。亦即原告之兄林欽銘於先前，已自承無原
    告上開所稱之情形，則原告嗣後於本件再為上開之主張，應
    不可採，故原告父親於70年間，係知悉且同意而將系爭房屋
    稅籍名義人，變更為林萬照一人之事實，應堪以認定。準此
    ，倘系爭房屋係林錦津所出資興建，並由其一人單獨取得事
    實上處分權，其何以又同意於70年間，將表徵對該房屋享有
    處分權利之納稅義務人名義，變更為僅林萬照一人?
６、至原告另以:其父親林錦津一家人，自系爭房屋於56年間興建
    後，即自57年起長期居住使用該房屋，迄至林錦津興建14-2
    號房屋，並於79年一家人搬至該屋居住，其後仍繼續將系爭
    房屋做為儲藏室使用，且其一家人自57年間起至79年9月間
    止，長期設籍於系爭房屋，被告林柏志所設之吉利機電行及
    吉利公司，僅曾借用該房屋之客廳作辦公室及登記為營業址
    ，實質上並未在系爭房屋作業等節，據以主張系爭房屋係其
    父林錦津興建而取得所有權，然為被告所否認。經查，原告
    固舉證人即先前里長及住於系爭房屋附近之楊明哲、先前曾
    任職於吉利機電行或吉利公司之郭錦堂、謝文梁、呂榮燊出
    具之證明書，及楊明哲、郭錦堂、謝文梁到庭之證述（見本
    院卷一第253頁、卷二第171-175頁、卷三第66-77、178-196
    頁），並提出甲證19、20、51，即系爭房屋內掛有林錦津女
    兒獎狀、留有林錦津一家人所使用之私人農具、交通工具之
    照片，及該房屋內供生活起居使用設備之照片影本為證（見
    本院卷一第151-156、卷二第307-308頁）。惟查，吉利機電
    行及吉利公司，先後登記系爭房屋為營業址共長達6、7年之
    久，已如前述，原告亦不否認上開電機行及吉利公司，先後
    曾有使用系爭房屋之客廳，作為辦公室之事實。又查，多年
    來均由被告林柏志以其自有資金，繳納系爭房屋之房屋稅，
    且其中自70年至82年度，系爭房屋全部面積均係以營業稅率
    繳納房屋稅，自83年至91年度，係部分面積以營業稅率、部
    分面積以住家稅率繳納房屋稅，另林柏志所繳納上開71至72
    年度之房屋稅，其稅單所載課稅房屋地址係14-1號，與系爭
    房屋同，且其所載之稅籍檔號Z0000000000，與上開82至91
    年度系爭房屋之稅單，其所載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係
    屬相同課稅標的，亦有被告所提乙證14林柏志前後自71年至
    72年、80年至91年間繳納系爭房屋稅之房屋稅繳納通知書及
    繳款書影本，及新竹縣政府稅務局112年12月15日新縣稅房
    字第1120139964號函，暨所附之系爭房屋95年以前房屋稅計
    課紀錄表本2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81-392頁、卷三第
    23-24頁、第43-45頁）。則倘系爭房屋係屬林錦津興建並所
    有，復長期大部分均由其一家人所使用，何以林柏志願意多
    年來為其等繳納該房屋之房屋稅捐，又何以長期均有以營業
    用稅率，而非僅住家用稅率繳納?且原告及其父林錦津，於
    長期收到系爭房屋稅繳納單，其上記載納稅義務人（此納稅
    義務人，對一般人之認知，已有表徵房屋權利人之意思）係
    林柏志或林萬照情況下，何以未曾表示意見，或向林柏志、
    林萬照反應，要求更正納稅義人之記載，而任令此情況持續
    多年?亦與常情有違。
７、原告固以:係因404地號土地上蓋有廠房，始致系爭房屋一併
    被課徵營業用稅捐，然查，該廠房於77年間已拆除，且該廠
    房原占用之土地即404地號土地，復已移轉予林錦津，其並
    在其上建14-2號房屋居住，而住家用與營業稅稅率，有相當
    差距，何以林柏志會繼續願就系爭房屋，以包含營業稅之稅
    率繳納多年?亦有疑義，故原告以系爭房屋係供其作住家使
    用，僅因旁邊之404地號土地上，林柏志蓋有鐵皮廠房營業
    ，始致系爭房屋被課徵營業用稅率之營業稅云云，亦非可採
    。再者，就系爭房屋所坐落基地即系爭土地（404-1地號土
    地），固經申請並經核准於83、84年度，為與「農業經營不
    可分離」之土地，而獲免徵地價稅，此有新竹縣政府稅務局
    112年10月24日新縣稅土字第1120134864號函在卷可憑（見
    本院卷二第369頁），原告並據以主張系爭房屋，僅係供林
    錦津一家人居住云云。經查，被告父親林柏志係於77年間，
    拆除其原所興建、坐落404地號土地上之鐵皮廠房，其後並
    另在14-6號房屋後方興建廠房作營業使用，並於77年6月間
    ，將吉利公司址，遷至14-6號房屋，79年間以後，僅將系爭
    房屋作為吉利公司之倉庫使用，已如前述，則被告主張:自7
    9年間起，因系爭房屋僅作為吉利公司之倉庫，從外觀看該
    處已無明顯營業之表徵，故林錦津於83、84年間，就系爭土
    地即404-1地號土地，申請為「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土地
    」而獲准通過並免徵地價稅之情 ，亦非無其可能性存在。
    準此，即不能以上開之情形，而推認系爭房屋於83、84年以
    前，未供吉利公司及吉利機電行作營業使用之事實。又原告
    另以:系爭房屋目前其內仍掛有林錦津女兒獎狀，並留有林
    錦津一家人所使用之私人農具、交通工具，且遺有傳統住家
    之設備擺設，並非供營業用途，可見系爭房屋先前係長期供
    林錦津一家居住使用，並提出甲證19、20、51號照片為證。
    惟查，因原告一家人係自50幾年間起，居住在系爭房屋多年
    ，其後始先後搬至14-5、14-2號房屋居住，系爭房屋改供林
    錦津之吉利機電行、吉利公司辦公室及營業使用，然之後該
    房屋約自79年間開始，僅供吉利公司做倉庫使用，其後甚至
    亦未做為倉庫而閒置，均已如前述，另因林萬照長期居住於
    北部，未能就近管理該房屋，而該房屋距原告一家人居住之
    14-2號房屋甚近，則系爭房屋於原告一家人搬走時，仍留有
    部分之物品在該房內，並無違常情，且目前其內有部分林錦
    津夫妻先前使用過之物品，惟其原因有多端，不能憑此即得
    推認一直至79年間時，林錦津一家人仍居住在系爭房屋，之
    後該房屋仍持續由林錦津一家人管理，作為儲藏室使用之事
    實存在。
８、從而，依系爭房屋納稅義務人，原即登記為林錦津、林萬照
    及林柏志三兄弟，其後於70年間變更為林萬照一人之情形，
    且原告並未能舉證該房屋係林錦津出資興建，另自70年間後
    ，林萬照已在外地工作居住，並無使用系爭房屋之需求及情
    形，然該房屋之房屋稅，却一直由林柏志所繳納，且一開始
    係僅以營業稅率，其後亦長期係兼以營業稅率加以繳納房屋
    稅，另吉利機電行及吉利公司，亦長期以系爭房屋登記為營
    業址，暨原告亦不否認上開行號及公司，曾有使用系爭房屋
    客廳作為辦公室等情，則被告辯稱系爭房屋係祖父林江漢出
    資興建所有，之後贈與予其上開三名兒子，嗣林錦津、林柏
    志將其等權利讓與予林萬照，由林萬照一人取得該房屋事實
    上處分權後，林柏志徵得林萬照之同意，使用系爭房屋作為
    營業或倉庫之處所，始代林萬照長期繳納系爭房屋之房屋稅
    等情，應堪以採信為實在。原告所舉證人楊明哲、郭錦堂、
    謝文梁之證述，及其等與呂榮燊出具之證明書，雖表示林錦
    津一家人，自79年間搬至14-2號房屋前，均一直住在系爭房
    屋，之後亦將系爭房屋當作儲藏室，吉利公司並未在系爭房
    屋營業及作業等節，經核與前述被告所舉客觀書面等證據及
    本院函查上開所述機關後，該等機關函覆之客觀資料內容，
    已有不合之處，是其等該部分之證述內容，尚難逕以憑採。
    何況依上開之實務見解及所述，亦不得僅以房屋之使用及設
    籍情形，即據以認定房屋所有權之歸屬情況，則原告以其一
    家人長期使用系爭房屋，並設籍在該處，主張系爭房屋係其
    父興建及所有云云，亦難以憑採。
９、再按「未經保存登記之建物，雖因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依民法第758條規定，其所為讓與所有權之法律行為並不
    發生所有權移轉之效力，受讓人無法取得該不動產建物之所
    有權。但受讓人與讓與人間如無相反之約定，通常應認為讓
    與人已將其對該不動產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受讓人。」
    、「按受讓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所取得之事實
    上處分權，乃具占有、使用、收益、事實上處分及交易等支
    配權能之權利，受讓人只須直接或輾轉自原始建造人處受讓
    建物，即可取得該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亦有最高法院
    67年度第2次民事庭庭長會議決定、110年度台上字第890號
    判決意旨可資參考。經查:
⑴、被告辯稱:林萬照後來輾轉將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予陳
    奇峰、洪明賢及被告等情，已據林萬照於前案一審事件證稱
    提及:系爭房屋於102年11月8日以贈與原因移轉予陳奇峰（
    為林萬照妻之弟），係因伊台北房子要賣，以自用住宅賣不
    用交稅，就將該房子送給伊小舅子陳奇峰，當時他做塑膠，
    給他放東西；後來伊小舅子好像把該房子賣給伊弟弟（指林
    柏志）等情（見該事件卷第244-245頁），及證人洪明賢於
    本件到院證稱有關:伊於109年間欲與被告合夥成立公司，要
    找公司之辦公室及倉庫，被告告知伊他三伯父（指林萬照）
    有一房屋（即系爭房屋）可以，伊即全權委託被告及被告父
    親去處理購買該房屋事宜，當時伊與被告討論後，約定房屋
    購買時先以伊名義登記，後來房屋有過戶到伊名下（按指納
    稅義務人名義，變更登記為證人洪明賢），之後伊亦有委託
    被告及其父去整理、修繕該房屋，但其後因被告說要裝修該
    房子時，與親戚有發生糾紛，不太好處理，後來伊決定退出
    ，不再與被告合夥開公司，並將該房子名子，過到被告名下
    等語在卷（見本院卷三第78、82-84頁），並有被告所提乙
    證54，即被告及洪明賢委託林柏志與陳奇峰(林萬照代理)，
    就系爭房屋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影本1份在卷可參（見
    本院卷二第443-445頁），且於原告所提陳奇峰出具之二份
    聲明書中（見卷二第187頁、卷三第101頁），陳奇峰亦表示
    :林萬照於102年間將古厝（指系爭房屋）登記贈與給他，於
    109年間姐姐（為林萬照之妻）說林萬生（即林柏志）找她
    要買回古厝，伊沒意見，之後由姐姐拿伊之相關證件辦理該
    房屋過戶等情。依證人林萬照及洪明賢上開所證述之情節、
    被告所提乙證54買賣契約書內容，以及陳奇峰於該二份聲明
    書所表示上開之內容，綜合予以審酌觀之，已可推認林萬照
    ，確有先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予陳奇峰，之後因
    證人洪明賢及被告欲合作成立公司，委託林柏志與林萬照接
    洽，要取得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陳奇峰因原係受贈取得
    該房屋並無意見，即將證件交付予林萬照，由林萬照與林柏
    志接洽，辦理該房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為洪明賢名義，之後
    洪明賢因見兩造就系爭房屋權利有糾紛，不願涉入其中，遂
    退出與被告之合作，並將系爭房屋納稅義務人名義，於110
    年1月間辦理變更為被告，而移轉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予
    原告之事實存在。
⑵、原告固以:證人洪明賢僅係受被告指示，配合使被告輾轉取得
    系爭房屋稅籍登記之人，其證述不可採，另乙證54買賣契約
    書之內容有諸多之不實情形，可見系爭房屋稅籍名義人之登
    記及變更，與該房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無涉，被告並未取得
    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惟查，被告並無故意虛假，為輾轉
    辦理系爭房屋稅籍名義人變更之動機及必要性，另依前述林
    萬照在前案一審事件之證述及陳奇峰在聲明書所表示之意旨
    ，已可明林萬照及陳奇峰，均有轉讓系爭房屋權利予他人之
    意思及行為，準此，堪認被告確已於110年1月間，受讓取得
    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原告上開之主張，尚難以憑採。
㈡、如被告已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則:系爭房屋目前是
    否已達不堪使用之程度？如是，是否有因可歸責於原告之事
    由所致?原告以被告系爭房屋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訴請被告
    拆屋還地及返還占用之土地，暨給付不當得利，是否有據?
１、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
    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次按土
    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
    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
    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土
    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其期
    限不受第449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亦
    有明文。其立法理由謂：「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所有權讓與
    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時，實務上
    見解，除有特別約定外，應推斷土地受讓人默許房屋受讓人
    繼續使用土地，但應支付相當代價，故其法律關係之性質，
    當屬租賃。」足見出讓人將土地及房屋單獨出讓或出讓與相
    異之人時，該房屋所有權人即得於房屋得使用期限內，繼續
    「合法使用」該房屋所坐落之土地。除別有約定外，縱該房
    屋所有權人須支付相當之對價，非可當然「無償使用」該土
    地，然仍不影響其對於房屋坐落土地之「有權使用」，即無
    不當得利或侵權行為之可言。此項規定，於房屋所有權人原
    有合法使用坐落土地之所有權及地上權，而僅將房屋所有權
    或僅將土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全部或一部讓與他人，或將土
    地所有權或地上權及房屋所有權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時
    ，亦可類推適用（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328號裁判要旨
    參照）。又按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雖以「所有權讓與」為明
    文，然未辦登記建物因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而僅得以
    事實上處分權讓與，受讓人所取得之事實上處分權，較之所
    有權人之權能，實屬無異，依上開法條立法意旨，所謂「所
    有權讓與」，解釋上應包括就無法辦理所有權登記之土地或
    建物受讓事實上處分權之情形，始符法意（最高法院99年度
    台上字第1723號裁判要旨參照）。
２、查重劃前○○段○○小段28地號土地為林江漢於42年間因放領取
    得，嗣經農地重劃分出○○段404、404-1（即系爭土地）、40
    4-2、403及405地號土地，均於60年10月26日完成登記，所
    有權人為林江漢，而系爭土地嗣於66年3月6日以贈與為原因
    ，移轉所有權登記予林錦津，再於95年2月24日以買賣為原
    因，移轉所有權登記為原告與訴外人林沅龍共有，應有部分
    各1/2等情，有前案一審事件卷內，所附新竹縣○○地政事務
    所110年6月30日北地所登字第1100002912號函附之土地舊部
    登記資料、土地登記簿謄本、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及地籍異
    動索引等資料可參（見該事件卷內第128至166頁）。又系爭
    房屋係由林江漢出資原始興建，業經認定如前，是系爭土地
    及其上之系爭房屋原屬林江漢1人所有，且系爭房屋供設籍
    居住，自有相當之經濟價值，與所占用之系爭土地有不可分
    離關係，嗣後幾經輾轉讓與，分別由被告取得系爭房屋之事
    實上處分權，原告取得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揆諸上開說明
    ，自有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之適用，應推定被告就系
    爭土地，於系爭房屋得使用期限內，與原告有法定租賃關係
    ，至所謂房屋得使用期限，應解為至房屋不堪使用時為止。
３、原告另主張系爭房屋現已達不堪使用之程度，兩造間之租賃
    關係已經消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⑴、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已不堪使用，主要係以甲證22新竹縣建築
    師公會111年間之評估報告、甲證31新竹市建築師公會於112
    年3月間之鑑定報告，已先後認定該房屋超過耐用年限、耐
    震能力有安全疑慮等而不堪使用等情（見本院卷一第161頁
    、卷二第59-61頁）、甲證23系爭房屋於111年下半年至112
    年3月間之屋況照片（卷一第193-241頁），及該房屋於87年
    間已廢止用電、多年無人居住等情為據。
⑵、經查，依甲證23系爭房屋於111年下半年至112年3月間之照片
    觀之，系爭房屋固有少部分房屋樑柱脫離主結構並腐蝕，數
    處屋瓦碎落、牆壁多處有裂縫等屋損情形，惟依原告所提甲
    證32之系爭房屋4張google街景圖及甲證33系爭房屋於110年
    1月間之照片（見本院卷二第123-126頁、127頁），其中4張
    google街景圖，其拍攝日期分別為西元2009年12月、2012年
    12月、2020年12月及2021年12月，其中2009年12月份照片中
    之系爭房屋，結構仍屬無損，屋頂瓦片雖有些許瓦片脫落，
    尚稱完整，且大門敞開，屋簷下物品堆放整齊；至2012年12
    月間之照片，可看出屋頂有部分破損，但以鐵皮補強，另有
    少部分屋瓦掉落並未鐵皮遮蓋；再觀以2020年12月份之照片
    ，於相隔8年後，系爭房屋屋頂之瓦片破損情形並無顯著加
    劇，除原先遮蓋之鐵皮已不見，及其中2片門扇之玻璃，以
    他物補填外，木質部分均屬完好；甲證33系爭房屋於110年1
    月間之照片，及上開2021年12月份google街景圖，所顯示之
    房屋情形亦大致同前。是以上開房屋之整體情形以觀，雖有
    局部屋頂瓦片破損、缺漏，部分木樑受損、牆壁裂縫等受損
    情形，致部分位置會因有漏雨、受潮等，影響房屋該部分位
    置之使用，惟整體而言，因其房屋之大部分之木樑及四週之
    牆壁等結構體部分，雖較為老舊，但仍均存在且未嚴重受損
    ，另其屋頂及門扇等亦均存在，並能遮風避雨。準此，堪認
    該房屋尚能供人使用，並未達於不堪使用之程度，此從被告
    於112年間，以系爭房屋之木樑及瓦片等原材質，就系爭房
    屋上開局部之損壞部分，予以修繕後，該房屋其後歷經113
    年間震度不小之地震及餘震，其內部及外觀未因地震而受損
    ，亦可為佐，此並有被告提出之乙證73中央氣象署113年4月
    3日○○市發生5級弱地震之地震報告、乙證74發生上開地震後
    ，系爭房屋之外觀及內部照片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三第423-
    426頁），則甲證22、甲證31新竹縣、新竹市建築師公會上
    開報告，認定系爭房屋已欠缺結構安全等而不堪使用云云，
    即有疑義而難逕以採認。至原告固主張:被告於112年間進入
    系爭房屋修繕時，並非使用房屋內之原材質，已將房屋兩側
    夾層之木樑換成鋼樑，變更房屋之原結構，不當延長房屋之
    使用年限乙節，為被告所否認，而原告就此並未舉證證明，
    其此部分之主張，即難以憑採。又系爭房屋先前雖經廢止用
    電多年且多年無人居住使用，然此與系爭房屋是否仍堪使用
    並無關連性，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不可採。是以依上開所
    述，系爭房屋目前尚堪以使用，應堪以認定，原告主張已不
    堪使用云云，應不可採。
⑶、況查，縱使依甲證22新竹縣建築師公會人員，於111年4月間
    進入系爭房屋內評估後，所認定該屋當時因結構安全有疑慮
    等，而不堪使用之情可採，然被告抗辯:系爭房屋之不堪使
    用，係因原告及其家人一再惡意阻撓被告進行修繕行為所致
    ，不應認租約關係已消滅，原告就此則加以否認。經查，被
    告辯稱:其於110年1月間辦理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至
    系爭房屋內查看，發現系爭房屋有遭人破壞之情形，乃委請
    其父林柏志處理系爭建物修繕事宜，惟遭原告及其家人所阻
    擋，被告即委請其父林柏志於110年1月18日以乙證30存證信
    函，通知原告及其胞兄林欽銘要維持舊家（即系爭房屋）原
    有通道，以供被告進出修繕，原告胞兄林欽銘隨即於110年1
    月21日，以乙證15存證信函警告被告父親林柏志不得進入系
    爭土地及對系爭房屋為修繕，否則必追究相關民刑事責任，
     被告嗣於110年2月9日，再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胞兄林欽
    銘系爭房屋遭人惡意破壞，將進行修繕行為等情，惟仍遭原
    告及其家人拒絕，原告並與其胞兄林欽銘於110年4月4日，
    以系爭房屋坐落土地之地主身分張貼公告，禁止被告進入系
    爭房屋，並警告監視器觀看存證中，如入侵系爭房屋及坐落
    土地，將立刻報警處理等語（乙證18）；嗣被告經前案一審
    事件於111年1月5日判決被告勝訴後，為避免系爭房屋受損
    情形擴大，乃於同年3月17日再以乙證20存證信函通知原告
    胞兄林欽銘勿阻撓修繕工程，然被告於同年3月22日委請修
    繕工人至系爭房屋進行修繕時，又遭原告及其家人阻撓受阻
    ，經被告於111年3月22日再以乙證21存證信函寄送原告胞兄
    林欽銘，請原告胞兄林欽銘及其家人勿阻撓修繕，被告並委
    請之修繕工人，於同年月26日至系爭房屋欲維繕房屋，却仍
    遭原告之母親、胞姊、原告本人阻撓，嗣前案一審事件，雖
    經本院二審簡上事件，於111年12月16日判決本件被告勝訴
    確定，然其後原告又於111年12月底，提起保全證據之聲請
    （本院112年度全字第1號事件），要求被告於本件訴訟確定
    前，不得修繕系爭房屋，仍繼續阻撓被告修繕房屋，嗣後被
    告係直到112年間，始能修繕系爭房屋等情，有乙證30、乙
    證15、甲證17、乙證18、乙證20、甲證34、乙證21、甲證48
    影本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241頁、卷一第393頁、第143-
    148頁、第399頁、403頁、卷二第131頁、卷一第405頁、卷
    二第293-295頁），並據本院調取前案一審事件之一、二審
    事件及本院112年度全字第1號事件卷宗查明無訛，且於前案
    一審事件審理時，原告之兄林欽銘，亦自承有拒絕被告修繕
    房屋（見本院卷三第418-419頁之乙證71），復有甲證35被
    告於111年3月間派工欲修繕房屋時，原告到場及找來警察加
    以阻止之現場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33-139頁），
    應堪信為實在，原告主張其上開行為，僅係軟性勸說，未施
    以強制力阻擋被告，且被告於110年1月間已封住系爭房屋門
    口，原告未占有系爭房屋，無法排除被告入屋修繕，係被告
    當時自行考量後始未修繕，其並未阻撓被告修繕云云，應不
    可採。故原告及其家人自110年1月間起，已多次阻撓，致被
    告迄至112年間修復該房屋之前，均無法對該房屋為修補行
    為之事實，亦堪認為實。是以，縱使依甲證22新竹縣建築師
    公會上開之評估報告，認定於111年4月間，系爭房屋為不堪
    使用，然依前述系爭房屋之受損屋況情形，及被告於112年
    間以原材質，就系爭房屋進行修補而未做結構變更情況下，
    該房屋其後歷經較大之地震，目前仍堪使用等情，自無從遽
    認該房屋於110年1月間，即被告取得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
    時，即已達不堪使用之狀態。惟被告自110年1月間開始，欲
    進行該房屋之修繕時，却一直遭到原告方面之阻撓，長達一
    年多之久，已如前述，以致該房屋其後於111年4月間，達於
    不堪使用之情狀，則被告主張該房屋之不堪使用，係可歸責
    於原告，即非無憑。準此，既因原告之阻擋被告修繕房屋，
    致該房屋達於不堪使用之狀態，則原告再以系爭房屋不堪使
    用為由，主張該房屋使用系爭土地之租賃關係已經消滅，即
    有違誠信原則而不可採。據此，應認被告之系爭房屋，占用
    原告之系爭土地，係有租約關係，乃屬有權占用，則原告依
    民法物上請求權之規定，訴請被告拆屋還地及給付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得利，於法即屬無據而不應准許。
㈢、綜上所述，應認被告已因受讓而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
    權，且其該房屋占用系爭土地，係有租約關係存在，仍屬有
    權占用系爭土地，則原告先位聲明，訴請確認被告就系爭房
    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不存在，並備位聲明，請求被告應將系爭
    房屋拆除，並返還占用之系爭土地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暨
    給付原告不當得利及其法定遲延利息，即均無理由，而應予
    以判決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
    附麗，應併予駁回。
㈣、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鄭政宗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　記　官　黃志微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55號
原      告  林沅龍  
訴訟代理人  林萱旻律師
複代理  人  林雪潸律師 
被      告  林勤倫  

訴訟代理人  李承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事實上處分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8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被告對坐落於其與林欽銘所共有、新竹縣○○市○○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原告與林欽銘應有部分均各二分之一）上之未辦保存登記磚瓦建物（門牌號碼新竹縣○○市○○里00○0號，下稱系爭房屋），其事實上處分權不存在，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對於被告就系爭房屋有無事實上處分權既有爭執，原告私法上地位難謂無受侵害之危險，又此項危險得以其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揆諸首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訴訟部分，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祖父為林江漢、祖母為林張好，林江漢與林張好夫妻生育4名兒子，老大為張錦標、老二為林錦津、老三為林萬照、老四為林柏志即林萬生（以下均逕稱其名），林錦津有2名兒子4名女兒，長子為林欽銘、次子為原告，被告則是林柏志之子，兩造為堂兄弟。原告祖父林江漢於中年後因患病嗜酒而無心持家，致原告父親林錦津自10餘歲時起即需擔起一家生計，並於民國（下同）60年間，代林江漢繳納公地放領之地價後，由林江漢基於佃農身份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林錦津復於56年取得林江漢同意後，以其與其配偶之長久積蓄與嫁妝，出資於系爭土地上起造系爭房屋，並於57年系爭房屋建成後，接應林家老小遷入系爭房屋居住。嗣林江漢於66年3月6日分產時，即因系爭房屋係林錦津所出資興建，始將系爭房屋坐落之系爭土地，贈與予林錦津。而林萬照、林柏志嗣因至外地工作而依序於57年、61年搬離系爭房屋，原告全家則久居系爭房屋至79年間，始搬遷至14-2號房屋居住，此後亦將系爭房屋長期作為堆放農具、機車等之儲藏室 使用，惟後因長年無人居住，始於87年間廢除系爭房屋內之電錶。而林柏志雖曾於69年間後返回○○陸續創立「吉利機電行」、「吉利電梯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吉利公司），並於70年間於相鄰系爭房屋之404地號農地建造廠房供營業所需，然因404地號土地為農地，致坐落其上之廠房依法無法設立為上開公司之登記址，林柏志乃說服林錦津合夥開設公司，並先後將吉利機電行、吉利公司之公司地址登記於系爭房屋址，惟所有生產均於上開廠房內進行，其除曾短暫借住並向林錦津借用系爭房屋一樓客廳作為營業共用，嗣因70幾年間兄弟破局，林錦津便不再出借系爭房屋予林柏志，林柏志自此即將吉利公司全部遷出，至其另行於系爭房屋後方興建之14-5、14-6號建物內營運。又系爭房屋於60年間之初次稅籍登記，林錦津當時係因父親林江漢，希望系爭房屋能做為林家之「起家厝」，基於孝道始登記為三兄弟名義，未料其後林柏志，却利用林錦津對其之信任，竟向林錦津謊稱申請兩人合夥之事業登記，需要林錦津之重要證件，於70年自行變更系爭房屋稅籍為林萬照一人所有，自此將林錦津排除於系爭房屋稅籍登記人之外。林錦津因相信系爭房屋業經登記為兩人合夥事業之營業登記址，無庸再負擔系爭房屋之稅負，且因不識字而將所有文件、信件均逕交由林柏志處理，始致系爭房屋自70年起至工廠搬離後為止之房屋稅均係由林柏志所繳納。又未保存登記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依法應據建物之實際出資且長期居住之事實認定，稅捐機關辦理納稅義務人之名義變更，與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無法等同並論，系爭房屋既係原告父親林錦津出資興建，且長期居住至79年後始為遷離，是林錦津實為系爭建物之原始起造人，縱使系爭房屋納稅義務人幾經變更，惟其等均未實際使用系爭房屋，自不得據此認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同遭移轉。故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為林錦津單獨所有，於林錦津在110年8月21日過世後，即由林欽銘及原告繼承取得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是縱被告現登記為系爭房屋之納稅義務人，然其就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並不存在。
㈡、縱認被告對系爭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並基於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就系爭土地有法定租賃關係，惟該租賃關係，應解為係至系爭房屋不堪使用時為止，因系爭房屋屋齡已久，且早於87年因斷電致亦無水可用，已無人居住長達20餘年，早已因自然毀損破敗不堪，且於111、112年間，先後經新竹縣建築師公會、新竹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亦均認定該房屋有安全疑慮、坍塌之風險等而不堪使用，另系爭房屋現值僅13,900元，惟其占用之系爭土地價值，以公告現值計算即達532萬元，却因系爭房屋之占用，致系爭土地難以利用，已顯然不符社會經濟，故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之法定租賃關係應已消滅而不復存在。又原告及胞兄林欽銘，均無毀損或容任他人毀損系爭房屋，或阻止被告修繕系爭房屋之行為，且新竹市建築師公會之鑑定，亦認為系爭房屋之毀敗，係自然損害而非人為破壞，則被告以系爭房屋之不堪使用係原告所致，系爭法定租賃關係並未消滅云云，即屬無據。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之法定租賃權既已消滅，則被告無法律上原因占用原告之系爭土地，自已侵害原告對系爭土地之共有權能，原告自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中段之規定，訴請被告拆除系爭房屋並將占用之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又因被告無權使用系爭土地而受有利益，自應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並以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面積158.4平方公尺，依該土地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新台幣（下同）13,300元，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被告每月對原告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8,778元（計算式：13,300元158.4平方公尺10%12個月土地持份1/2＝8,778元），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自110年1月26日起，至原告起訴時為止之不當得利金額237,006元（計算式：8,778元*27個月＝237,006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應按月给付原告8,778元。
㈢、並聲明：⒈先位訴之聲明：確認被告對系爭房屋不存在事實上處分權。⒉備位訴之聲明：⑴被告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之地上物拆除（詳細位置、面積以地政機關測量為準），並將上開占用之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⑵被告應给付原告237,00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上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给付原告8,778元。⑶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之答辯：
㈠、系爭房屋係兩造祖父林江漢，於53年間以包括向鄰居借貸等款項，出資在其所有之系爭土地上所興建，嗣其就名下不動產預先安排，乃於60年系爭房屋初次設立稅籍時，將該房屋贈與並登記予其3名兒子，即兩造父親及林萬照所共有。原告並未提出其父林錦津於56年間，出資興建系爭房屋之證明，且以林錦津當時僅務農為業，以其務農所得養其五口之家已甚為困難，應無資力出資興建系爭房屋。又自祖父林江漢興建系爭房屋後，林家即舉家遷入，嗣包括兩造之父親及其等兄弟即林萬照，各自婚嫁、生子後，亦皆入籍系爭房屋址，且林江漢由遷入至其過世前均登記為系爭房屋址之戶長，如林江漢非系爭房屋之原始起造人，林錦津當無容任上開之情事，而系爭房屋之初次稅籍登記，又豈會登記為林江漢之3名兒子各3分之1所有？原告主張系爭房屋為其父林錦津出資興建云云，應非事實。另被告父親林柏志於69年間，返回○○另行創業設立吉利機電行，經營貨梯、客梯業務，且當時經兩造父親商議後，於實質為三兄弟共有之同段403-1地號土地上，各自興建完成14-5號、14-6號農舍建物，供兩家各自居住使用，另因林江漢先前興建系爭房屋資金中之借貸款，係多由林萬照幫忙清償，兩造之父親遂於70年間，同意並各自將系爭房屋名下之3分之1權利移轉予林萬照，由林萬照一人取得系爭房屋全部之權利。嗣林柏志亦徵得林萬照之同意，於70年間將所設立登記經營之吉利機電行，設址於系爭房屋，並於兩造全家在70年間，分別搬入14-5、14-6號農舍建物居住後，亦持續將系爭房屋作為營業場所之用。其後於72、73年間，被告父親林柏志始出資在同段404地號土地，興建鐵皮廠房，以供其當時經營之吉利公司作業之用，然吉利公司之營業址仍設於系爭房屋。嗣林錦津於77年間認為14-5號建物不敷使用，希望在同段404地號土地上，興建較大之建物以供全家居住使用，被告父親林柏志念及兄弟情誼，遂同意並與林錦津合意，以林錦津所有14-5號建物與林柏志所有404地號土地為互易，林柏志遂拆除坐落404地號土地上之鐵皮工廠，並將404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林錦津名下，林柏志並另在14-6號房屋後方興建廠房後，其始於77年6月間，將吉利公司址遷至14-6號房屋，然該公司於之後，仍繼續在系爭房屋營業或作為營運之倉庫使用，而林錦津於404地號土地上興建14-2號房屋完工後，即於79年間舉家由14-5號房屋遷至14-2號建物居住。
㈡、由系爭房屋於70年至82年期間之房屋稅，均係依營業用（無住家用）計算，且至遲自71年下期迄至90餘年間，該房屋之房屋稅捐及維修，亦均由林柏志所負擔，直至90餘年間林柏志停止將系爭房屋作其營業倉庫使用後，林萬照始向稅捐機關申請免徵房屋稅且獲准，顯見系爭房屋，確實於70年間由林萬照取得全部事實上處分權，且長期提供予林柏志使用。另由系爭房屋之房屋稅單，至少自80餘年之前，均係寄送至系爭房屋址，如林錦津為系爭房屋之實際起造人、14-5號房屋於70年建成後，係提供予吉利機電行作辦公室使用、原告全家係迄至79年間，始由系爭房屋搬遷至14-2號建物居住使用，則何以林錦津從未收取系爭房屋稅單並自行繳納相關稅捐，且由當時14-5號房屋之照片，無從看到任何供辦公室使用之跡象，另14-5號房屋在登記為林錦津名下期間，亦係均按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顯見原告主張系爭房屋為林錦津出資興建，並長期間供其一家居住使用云云，難以採信。因被告嗣於109年間與洪明賢合資成立一間工程有限公司，洪明賢欲向林萬照購買系爭房屋作為合夥事業之辦公室使用，惟斯時林萬照已將系爭房屋之權利移轉至陳奇峰名下，待洪明賢委請被告與之洽談並於109年10月間協助取得系爭房屋之權利後，洪明賢始發現兩造家庭就系爭房屋間之糾葛過多，遂表明不願介入並退出與被告之合資事業，同時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予被告，被告因而受讓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自得依民法第425之1條第1項規定，主張系爭房屋就坐落之系爭土地，有正當之占有權源。又系爭房屋並未達不堪使用之程度，退萬步之，縱令已不堪使用，亦係因原告及其兄林欽銘故意毀損或容任他人毀損該房屋，及其等與家人一再惡意阻撓被告修繕該房屋所致，原告所為已構成權利濫用及違反誠信原則，其自無從據此主張系爭房屋已不堪使用，致法定租賃關係消滅，並使被告負拆除義務。且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之法定租約關係既仍存在，則被告系爭房屋使用系爭土地，對原告即無不當得利可言等語置辯。
㈢、爰聲明：⒈原告先位、備位之訴及其備位訴訟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備位之訴部分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為堂兄弟，兩造之祖父為林江漢、祖母為林張好，林江漢與林張好所生4名兒子，老大為張錦標、老二為林錦津、老三為林萬照、老四為林柏志即林萬生，而林錦津有兩名兒子，長子為林欽銘、次子為原告林沅龍，被告林勤倫則為林柏志之子。
㈡、系爭房屋係坐落於系爭土地如甲附圖一所示位置，而該房屋之稅籍登記納稅義務人，於60年間至70年3月12日為林錦津、林萬照、林柏志各3分之1，於70年3月13日至102年11月7日為林萬照，於102年11月8日至109年10月12日為陳奇峰，於109年10月13日至110年1月25日為洪明賢，並於110年1月26日起登記為被告（見本院卷一第267頁、卷四第208頁）。
㈢、被告父親林柏志於69年間11月自高雄縣搬回○○市，並於70年6月間設立吉利機電行，承做貨梯、客梯業務，並將該行號營業登記址設於系爭房屋，嗣於73年間設立吉利公司，亦經營相同業務，並將公司址亦設於系爭房屋，嗣於77年6月間，將該公司址變更為14-6號房屋（見本院卷一第369頁之吉利機電行商業登記抄本影本、卷三第323-331頁吉利公司之登記事項卡影本）。
㈣、依甲證7○○14之6號房屋之使用執照影本所示，該房屋坐落於403-1地號土地，起造人為林柏志，並於70年6月16日竣工，於同年月30日核發使用執照；依甲證8○○14之5號房屋之使用執照影本所示，該房屋坐落於403-1地號土地，起造人為林錦津，並於70年6月18日竣工，於同年月30日核發使用執照（見本院卷一第117、119頁）
㈤、林柏志於77年間，拆除其原所興建、坐落404地號土地上之鐵皮廠房，並將404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予林錦津，林錦津則將14-5號房屋及該房屋坐落之403-1、403-3等地號土地進行合併分割後，移轉所有權予林柏志。
㈥、前項鐵皮廠房拆除後，林錦津有在404地號土地上興建14-2號（門牌整編後為○○路000巷00號）房屋，其全家（包含原告等人）並於79年間搬至該14-2號房屋居住。
㈦、林江漢與其妻林張好、其子女林錦津、林萬照、林萬生（即林柏志），林錦津之子女林欽銘、林淑芬等人，原設戶籍於當時之○○鄉○○街31號（下稱系爭31號房屋），嗣後其等（林柏志除外）均於57年3月28日，將戶籍遷移改設於系爭房屋內；其後林萬照於57年12月31日將戶籍自系爭房屋遷出至基隆；林柏志於56年10月5日因服役將戶籍自上開○○鄉○○街31號遷出，於59年10月4日因兵役期滿，將戶籍遷入系爭房屋，並於64年10月9日自系爭房屋遷出戶籍至高雄市；嗣林陳鳳英於57年3月間與林萬照結婚，林溫春英於61年3月與林柏志結婚後，林陳鳳英、林溫春英均有將戶籍遷入系爭房屋，林萬照之女、林柏志之女出生後，亦有設籍於系爭房屋，之後始陸續於57年、64年間，遷出戶籍至基隆、高雄市。而林江漢於66年7月5日死亡，於其死亡前，均為系爭房屋設籍之戶長；嗣林錦津一家人（包括原告及林欽銘等），於79年9月10日將戶籍，自系爭房屋遷至14-2號房屋，其後林錦津於110年8月21日死亡（見甲證3、甲證4之戶籍謄本影本，本院卷一第103-109頁）。
㈧、被告之父林柏志至91年間為止，有繳納系爭房屋多年之房屋稅（見本院卷一第384-392頁系爭房屋之繳納通知書影本及卷二第9-10頁）。
㈨、被告於110年1月20日在系爭房屋架設鐵門及上鎖。
四、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
　　茲本件兩造間有爭執應予以審究者，在於：㈠、系爭房屋係由何人所出資興建?是否係原告之父林錦津所出資興建，並由其於當時取得該屋之事實上處分權?系爭房屋自興建後，是否均由原告一家所長期居住至79年間，其後並作為林錦津擺放農具、機車等儲藏室使用?被告有無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㈡、如被告已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則:系爭房屋目前是否已達不堪使用之程度？如是，是否有因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所致?原告以被告系爭房屋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訴請被告拆屋還地及返還占用之土地，暨給付不當得利，是否有據?爰予以論述如下。
㈠、系爭房屋係由何人所出資興建?是否係原告之父林錦津所出資興建，並由其於當時取得該屋之事實上處分權?系爭房屋自興建後，是否均由原告一家所長期居住至79年間，其後並作為林錦津擺放農具、機車等儲藏室使用?被告有無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
１、按「不動產物權，有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者，亦有非因法律行為而取得者，興建新建築物，乃建築物所有權之創造，非因法律行為而取得，該新建築物所有權應歸屬於出資興建人，不待登記即原始取得其所有權。」、「房屋戶口設籍之人或占有人，非必為房屋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故不能僅憑戶籍設於系爭房屋，或占有該房屋，即認該人有事實上處分權。」、已分別有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27號、97年度台上字第1101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按「稅捐機關有關房屋稅籍資料納稅義務人之記載，純為便利課稅而設，與所有權之取得無關，不能僅憑房屋納稅義務人之記載，逕為房屋所有權歸屬之認定。」，固亦有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281號裁定意旨可參，然考量房屋稅向房屋所有人徵收之（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1項前段參照），所稱之房屋所有人，指已辦登記之所有權人或未辦理所有權登記之實際房屋處分權人，是房屋稅納稅義務人雖不必然為房屋所有權人，惟稅籍資料及相關設籍經過，非不得作為判斷對房屋有無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之佐證。故於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因無所有權登記資料，以資認定所有權人之歸屬，僅有納稅義務人登記資料，憑以認定該房屋之繳稅義務人，然於通常及大部分情形，亦係房屋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始願意及需負擔該房屋之繳稅義務，故房屋納稅義務人誰屬，亦應可作為該房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之認定參考。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已有規定。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亦有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
２、本件原告係以:系爭房屋係其父林錦津於56年間出資興建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且從其一家人自57年即搬至系爭房屋居住至79年，其後亦由其等將系爭房屋作為儲藏室使用之長期使用情形，亦可證明該房屋係其父所興建所有，並由其與兄林欽銘繼承取得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惟為被告所否認。經查，原告固主張其父林錦津，係以其於50幾年間務農及在營造廠擔任建築工人，工作多年之積蓄及配偶之嫁妝等為資金，於56年間在系爭土地上興建完成系爭房屋，然為被告所否認，而原告就其父出資興建系爭房屋之事實，並未進一步舉證證明，所述已有疑義。且查，因林錦津係00年00月生（見卷一第107頁之甲證4戶籍謄本影本），於其所主張56年間興建系爭房屋時，年紀為約30歲，而其當時已育有年紀均幼之4名女兒及1位兒子（見卷一第107頁之甲證4戶籍謄本影本），生活花費應屬不少，則其當時是否有足夠資金及資力，獨力興建完成系爭房屋，亦有可疑。又因系爭房屋於60年間起至70年3月12日止，其納稅義務人係登記為林錦津、林萬照、林萬生即林柏志各3分之1，已如前述，則倘系爭房屋係林錦津一人於56年間所獨資興建而成，其個人享有全部之事實上處分權，何以其會同意為上開之納稅義務人登記?亦與常情相違。原告固主張:其父當時係應祖父林江漢之要求，欲作為林家之「起家厝」，故登記為林江漢三名林姓兒子之共同名義云云，然此為被告所否認，而原告就此未能舉證證明，所述即不可採。反而依系爭房屋於60年間初次作房屋稅籍資料之登記時，係登記林錦津、林萬照、林萬生三兄弟為共同之納稅義務人，則縱系爭房屋係如原告所稱係於56年間所興建，並再於61年間為增建，因於56年間興建當時，林錦津上開三兄弟年紀依序各為30歲、25歲、20歲（見卷一第107頁之甲證4戶籍謄本影本），並均與父親林江漢、母親林張好同財共居於系爭31號房屋，且協助林江漢為務農等事務，均尚未出外打拼或創業，而當時林江漢為年紀64歲之長者（見卷一第107頁之甲證4戶籍謄本影本），並於林姓一家大小戶籍仍在系爭31號房屋，或其後於57年間遷入系爭房屋時，均登記為系爭房屋之戶長（見卷一第103-109頁之甲證3、甲證4之戶籍謄本影本），暨當時林家多筆土地均仍屬林江漢所有並登記其名下，以當時之時代背景及社會風氣，衡情林江漢應係其三名林姓兒子之一家之主，並掌管家中之事務及財務，則由林江漢以其掌管並負責籌措所有之資金，出面找人興建完成系爭房屋，自較有其可能性，此亦有林萬照於林欽銘前訴請被告拆屋還地等之訴訟事件（即本院110年度○○簡字第256號事件，下稱前案一審事件）中，到庭證稱表示:系爭房屋係其父親，向包括名字為傳水等三個鄰居借錢蓋的等語，及林柏志於上開事件，證稱該房屋係其父親林江漢花了將近10萬元，請王姓人氏蓋的等情可佐，亦據本院調取該前案一審事件卷宗查明無訛（見該事件卷第240-242頁、第250-251頁）。參以林萬照於上開事件證述時，亦證稱:其父親就系爭房屋係作三個人之名字即我及二哥（即林錦津）、我弟弟（即林柏志）等語，而林柏志於該事件亦證稱:父親在系爭房屋稅單來時，是登記在我們三兄弟（指林錦津、林萬照、林柏志）名字，當初（按指一開始蓋好房子時）沒有登入（指登記房屋稅籍），後來政府的人來看，就登入稅籍，從頭開始就以我們三兄弟名字登記；我父親說房子（指系爭房屋）要給我們三兄弟等情（見上開事件卷第243、251、253頁），則綜據上情，被告辯稱系爭房屋係其祖父林江漢出資興建所有，後來其於60年間申報稅籍時，將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贈與予其三名兒子即林錦津、林萬照及林柏志各三分之一，該房屋之稅籍資料始登記為該三人各三分之一乙節，即非無憑。
３、又查，系爭房屋於60年間至70年3月12日為止，其房屋稅籍資料之納稅義務人係登記為林錦津、林萬照、林柏志各3分之1，於70年3月13日改登記為林萬照一人，已如前述。又查，林錦津及林柏志於70年間，各於403-1地號土地上，擔任起造人各興建完成一間農舍，門牌各為14-5號、14-6號，亦有甲證7、甲證8號上開二間房屋之使用執照影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17-119頁）。原告雖稱:上開14-5號房屋係林柏志借用林錦津名義所蓋，建完後即供吉利機電行使用，林錦津及原告一家人並未遷入該屋居住使用，並舉證人楊明哲、郭錦堂及謝文梁之證述為憑，然此為被告所否認。經查，林柏志於77年間，拆除其原所興建、坐落404地號土地上之鐵皮廠房，並將404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予林錦津，林錦津則將14-5號房屋及該房屋坐落之403-1、403-3等地號土地進行合併分割後，移轉所有權予林柏志，已如前述。且林錦津係於78年2月24日，將上開14-5號房屋（整編後為○○市○○路000巷0號）移轉予林柏志，移轉原因係買賣，另上開14-5號房屋，自70年8月起課房屋稅並按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嗣於83年度清查時改為按營業用稅率課徵房屋稅等情，亦有新竹縣政府稅務局112年12月29日新縣稅局字第1120141360號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157頁），而林柏志自林錦津處，受讓取得上開14-5號房屋後，其係將該房屋作為吉利公司營業之用，另被告辯稱林錦津當時，係以85萬元出售上開14-5號房屋予林柏志之情，亦為原告所未否認，倘上開14-5號房屋，係林柏志借用林錦津名義所蓋，何以嗣後於78年間林錦津辦理轉讓該屋予林柏志時，須以買賣方式，且需支付85萬元價金予林錦津?故依上開事證及所述，堪認上開14-5號房屋，乃係林錦津於70年間自行所起造興建，並於該房屋興建後，一開始係供林錦津一家人所居住使用，遂以住家費率課徵房屋稅，其後於林柏志向林錦津購買該屋並作為吉利公司營業使用後，即變更為以營業用稅率課稅。
４、復查，林萬照於前案一審事件中證稱:那時因為我二哥（指林錦津）和我弟弟（指林柏志）在田裡建農舍，所以那裡（指系爭房屋）只有剩下我一個人名份；因為我二哥和我弟弟在附近建農舍，所以他們退出；系爭房屋係我父親向鄰居借款蓋的，我當時在大同公司每個月一千元給父親，我考上大同服務站，津貼比以前多，當時我做會頭有拿到一萬二，就一次拿給我父親，他就還款給人家等語；另林柏志證稱:我和二哥（指林錦津）為了蓋14-5、14-6號農舍，建築師說附近不能有房子，所以房子就做給他（指林萬照），父親借款蓋房子（指系爭房屋），三哥（指林萬照）幫忙很多，他做會頭將所有錢給父親還債等情（見該事件卷第243-244、246、251頁），是再參酌前述之認定，則被告辯稱係因於70年間，林錦津、林柏志二人各已有蓋一間農舍，即前述14-5、14-6號房屋，而其祖父先前建系爭房屋向他人所借之款項，主要係由林萬照幫忙還債，因而林錦津、林萬照及林柏志三兄弟，於70年間乃同意系爭房屋單獨歸林萬照一人取得，林錦津及林柏志遂將其等原三分之一權利，各讓與予林萬照，因此辦理該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為林萬照一人之情，即非無憑。
５、原告固以:其父親林錦津於70年間，係遭林柏志以合夥為名騙取其個人證件，並利用其父親不識字，辦理系爭房屋稅籍變更登記為林萬照一人名下，然此為被告所否認，而原告就此並未舉證證明，所述即難以遽採，且倘林柏志當時確有為個人利益及私心，為上開欺騙林錦津之行為，何以其不將系爭房屋之稅籍名義人，均辦理變更為其自己一人之名義，反而係辦理變更為林萬照一人名下?亦與常情不合。況依原告所不爭執其形式真正之被告所提乙證39，即原告之兄林欽銘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截圖影本（見本院卷二第361、466頁）所示，林欽銘當時已向被告，表示係其聽父親林錦津一面之詞而誤會、冤枉林柏志，誤以為舊家（指系爭房屋）是林柏志刻意幫三叔（即林萬照）所做之結果（按應係指變更系爭房屋納稅義務人為林萬照一人之名義），並請被告代其向林柏志表示道歉之意。亦即原告之兄林欽銘於先前，已自承無原告上開所稱之情形，則原告嗣後於本件再為上開之主張，應不可採，故原告父親於70年間，係知悉且同意而將系爭房屋稅籍名義人，變更為林萬照一人之事實，應堪以認定。準此，倘系爭房屋係林錦津所出資興建，並由其一人單獨取得事實上處分權，其何以又同意於70年間，將表徵對該房屋享有處分權利之納稅義務人名義，變更為僅林萬照一人?
６、至原告另以:其父親林錦津一家人，自系爭房屋於56年間興建後，即自57年起長期居住使用該房屋，迄至林錦津興建14-2號房屋，並於79年一家人搬至該屋居住，其後仍繼續將系爭房屋做為儲藏室使用，且其一家人自57年間起至79年9月間止，長期設籍於系爭房屋，被告林柏志所設之吉利機電行及吉利公司，僅曾借用該房屋之客廳作辦公室及登記為營業址，實質上並未在系爭房屋作業等節，據以主張系爭房屋係其父林錦津興建而取得所有權，然為被告所否認。經查，原告固舉證人即先前里長及住於系爭房屋附近之楊明哲、先前曾任職於吉利機電行或吉利公司之郭錦堂、謝文梁、呂榮燊出具之證明書，及楊明哲、郭錦堂、謝文梁到庭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253頁、卷二第171-175頁、卷三第66-77、178-196頁），並提出甲證19、20、51，即系爭房屋內掛有林錦津女兒獎狀、留有林錦津一家人所使用之私人農具、交通工具之照片，及該房屋內供生活起居使用設備之照片影本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51-156、卷二第307-308頁）。惟查，吉利機電行及吉利公司，先後登記系爭房屋為營業址共長達6、7年之久，已如前述，原告亦不否認上開電機行及吉利公司，先後曾有使用系爭房屋之客廳，作為辦公室之事實。又查，多年來均由被告林柏志以其自有資金，繳納系爭房屋之房屋稅，且其中自70年至82年度，系爭房屋全部面積均係以營業稅率繳納房屋稅，自83年至91年度，係部分面積以營業稅率、部分面積以住家稅率繳納房屋稅，另林柏志所繳納上開71至72年度之房屋稅，其稅單所載課稅房屋地址係14-1號，與系爭房屋同，且其所載之稅籍檔號Z0000000000，與上開82至91年度系爭房屋之稅單，其所載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係屬相同課稅標的，亦有被告所提乙證14林柏志前後自71年至72年、80年至91年間繳納系爭房屋稅之房屋稅繳納通知書及繳款書影本，及新竹縣政府稅務局112年12月15日新縣稅房字第1120139964號函，暨所附之系爭房屋95年以前房屋稅計課紀錄表本2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81-392頁、卷三第23-24頁、第43-45頁）。則倘系爭房屋係屬林錦津興建並所有，復長期大部分均由其一家人所使用，何以林柏志願意多年來為其等繳納該房屋之房屋稅捐，又何以長期均有以營業用稅率，而非僅住家用稅率繳納?且原告及其父林錦津，於長期收到系爭房屋稅繳納單，其上記載納稅義務人（此納稅義務人，對一般人之認知，已有表徵房屋權利人之意思）係林柏志或林萬照情況下，何以未曾表示意見，或向林柏志、林萬照反應，要求更正納稅義人之記載，而任令此情況持續多年?亦與常情有違。
７、原告固以:係因404地號土地上蓋有廠房，始致系爭房屋一併被課徵營業用稅捐，然查，該廠房於77年間已拆除，且該廠房原占用之土地即404地號土地，復已移轉予林錦津，其並在其上建14-2號房屋居住，而住家用與營業稅稅率，有相當差距，何以林柏志會繼續願就系爭房屋，以包含營業稅之稅率繳納多年?亦有疑義，故原告以系爭房屋係供其作住家使用，僅因旁邊之404地號土地上，林柏志蓋有鐵皮廠房營業，始致系爭房屋被課徵營業用稅率之營業稅云云，亦非可採。再者，就系爭房屋所坐落基地即系爭土地（404-1地號土地），固經申請並經核准於83、84年度，為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土地，而獲免徵地價稅，此有新竹縣政府稅務局112年10月24日新縣稅土字第1120134864號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369頁），原告並據以主張系爭房屋，僅係供林錦津一家人居住云云。經查，被告父親林柏志係於77年間，拆除其原所興建、坐落404地號土地上之鐵皮廠房，其後並另在14-6號房屋後方興建廠房作營業使用，並於77年6月間，將吉利公司址，遷至14-6號房屋，79年間以後，僅將系爭房屋作為吉利公司之倉庫使用，已如前述，則被告主張:自79年間起，因系爭房屋僅作為吉利公司之倉庫，從外觀看該處已無明顯營業之表徵，故林錦津於83、84年間，就系爭土地即404-1地號土地，申請為「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土地」而獲准通過並免徵地價稅之情 ，亦非無其可能性存在。準此，即不能以上開之情形，而推認系爭房屋於83、84年以前，未供吉利公司及吉利機電行作營業使用之事實。又原告另以:系爭房屋目前其內仍掛有林錦津女兒獎狀，並留有林錦津一家人所使用之私人農具、交通工具，且遺有傳統住家之設備擺設，並非供營業用途，可見系爭房屋先前係長期供林錦津一家居住使用，並提出甲證19、20、51號照片為證。惟查，因原告一家人係自50幾年間起，居住在系爭房屋多年，其後始先後搬至14-5、14-2號房屋居住，系爭房屋改供林錦津之吉利機電行、吉利公司辦公室及營業使用，然之後該房屋約自79年間開始，僅供吉利公司做倉庫使用，其後甚至亦未做為倉庫而閒置，均已如前述，另因林萬照長期居住於北部，未能就近管理該房屋，而該房屋距原告一家人居住之14-2號房屋甚近，則系爭房屋於原告一家人搬走時，仍留有部分之物品在該房內，並無違常情，且目前其內有部分林錦津夫妻先前使用過之物品，惟其原因有多端，不能憑此即得推認一直至79年間時，林錦津一家人仍居住在系爭房屋，之後該房屋仍持續由林錦津一家人管理，作為儲藏室使用之事實存在。
８、從而，依系爭房屋納稅義務人，原即登記為林錦津、林萬照及林柏志三兄弟，其後於70年間變更為林萬照一人之情形，且原告並未能舉證該房屋係林錦津出資興建，另自70年間後，林萬照已在外地工作居住，並無使用系爭房屋之需求及情形，然該房屋之房屋稅，却一直由林柏志所繳納，且一開始係僅以營業稅率，其後亦長期係兼以營業稅率加以繳納房屋稅，另吉利機電行及吉利公司，亦長期以系爭房屋登記為營業址，暨原告亦不否認上開行號及公司，曾有使用系爭房屋客廳作為辦公室等情，則被告辯稱系爭房屋係祖父林江漢出資興建所有，之後贈與予其上開三名兒子，嗣林錦津、林柏志將其等權利讓與予林萬照，由林萬照一人取得該房屋事實上處分權後，林柏志徵得林萬照之同意，使用系爭房屋作為營業或倉庫之處所，始代林萬照長期繳納系爭房屋之房屋稅等情，應堪以採信為實在。原告所舉證人楊明哲、郭錦堂、謝文梁之證述，及其等與呂榮燊出具之證明書，雖表示林錦津一家人，自79年間搬至14-2號房屋前，均一直住在系爭房屋，之後亦將系爭房屋當作儲藏室，吉利公司並未在系爭房屋營業及作業等節，經核與前述被告所舉客觀書面等證據及本院函查上開所述機關後，該等機關函覆之客觀資料內容，已有不合之處，是其等該部分之證述內容，尚難逕以憑採。何況依上開之實務見解及所述，亦不得僅以房屋之使用及設籍情形，即據以認定房屋所有權之歸屬情況，則原告以其一家人長期使用系爭房屋，並設籍在該處，主張系爭房屋係其父興建及所有云云，亦難以憑採。
９、再按「未經保存登記之建物，雖因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依民法第758條規定，其所為讓與所有權之法律行為並不發生所有權移轉之效力，受讓人無法取得該不動產建物之所有權。但受讓人與讓與人間如無相反之約定，通常應認為讓與人已將其對該不動產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受讓人。」、「按受讓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所取得之事實上處分權，乃具占有、使用、收益、事實上處分及交易等支配權能之權利，受讓人只須直接或輾轉自原始建造人處受讓建物，即可取得該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亦有最高法院67年度第2次民事庭庭長會議決定、110年度台上字第89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考。經查:
⑴、被告辯稱:林萬照後來輾轉將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予陳奇峰、洪明賢及被告等情，已據林萬照於前案一審事件證稱提及:系爭房屋於102年11月8日以贈與原因移轉予陳奇峰（為林萬照妻之弟），係因伊台北房子要賣，以自用住宅賣不用交稅，就將該房子送給伊小舅子陳奇峰，當時他做塑膠，給他放東西；後來伊小舅子好像把該房子賣給伊弟弟（指林柏志）等情（見該事件卷第244-245頁），及證人洪明賢於本件到院證稱有關:伊於109年間欲與被告合夥成立公司，要找公司之辦公室及倉庫，被告告知伊他三伯父（指林萬照）有一房屋（即系爭房屋）可以，伊即全權委託被告及被告父親去處理購買該房屋事宜，當時伊與被告討論後，約定房屋購買時先以伊名義登記，後來房屋有過戶到伊名下（按指納稅義務人名義，變更登記為證人洪明賢），之後伊亦有委託被告及其父去整理、修繕該房屋，但其後因被告說要裝修該房子時，與親戚有發生糾紛，不太好處理，後來伊決定退出，不再與被告合夥開公司，並將該房子名子，過到被告名下等語在卷（見本院卷三第78、82-84頁），並有被告所提乙證54，即被告及洪明賢委託林柏志與陳奇峰(林萬照代理)，就系爭房屋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影本1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443-445頁），且於原告所提陳奇峰出具之二份聲明書中（見卷二第187頁、卷三第101頁），陳奇峰亦表示:林萬照於102年間將古厝（指系爭房屋）登記贈與給他，於109年間姐姐（為林萬照之妻）說林萬生（即林柏志）找她要買回古厝，伊沒意見，之後由姐姐拿伊之相關證件辦理該房屋過戶等情。依證人林萬照及洪明賢上開所證述之情節、被告所提乙證54買賣契約書內容，以及陳奇峰於該二份聲明書所表示上開之內容，綜合予以審酌觀之，已可推認林萬照，確有先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予陳奇峰，之後因證人洪明賢及被告欲合作成立公司，委託林柏志與林萬照接洽，要取得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陳奇峰因原係受贈取得該房屋並無意見，即將證件交付予林萬照，由林萬照與林柏志接洽，辦理該房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為洪明賢名義，之後洪明賢因見兩造就系爭房屋權利有糾紛，不願涉入其中，遂退出與被告之合作，並將系爭房屋納稅義務人名義，於110年1月間辦理變更為被告，而移轉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予原告之事實存在。
⑵、原告固以:證人洪明賢僅係受被告指示，配合使被告輾轉取得系爭房屋稅籍登記之人，其證述不可採，另乙證54買賣契約書之內容有諸多之不實情形，可見系爭房屋稅籍名義人之登記及變更，與該房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無涉，被告並未取得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惟查，被告並無故意虛假，為輾轉辦理系爭房屋稅籍名義人變更之動機及必要性，另依前述林萬照在前案一審事件之證述及陳奇峰在聲明書所表示之意旨，已可明林萬照及陳奇峰，均有轉讓系爭房屋權利予他人之意思及行為，準此，堪認被告確已於110年1月間，受讓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原告上開之主張，尚難以憑採。
㈡、如被告已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則:系爭房屋目前是否已達不堪使用之程度？如是，是否有因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所致?原告以被告系爭房屋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訴請被告拆屋還地及返還占用之土地，暨給付不當得利，是否有據?
１、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次按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其期限不受第449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亦有明文。其立法理由謂：「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時，實務上見解，除有特別約定外，應推斷土地受讓人默許房屋受讓人繼續使用土地，但應支付相當代價，故其法律關係之性質，當屬租賃。」足見出讓人將土地及房屋單獨出讓或出讓與相異之人時，該房屋所有權人即得於房屋得使用期限內，繼續「合法使用」該房屋所坐落之土地。除別有約定外，縱該房屋所有權人須支付相當之對價，非可當然「無償使用」該土地，然仍不影響其對於房屋坐落土地之「有權使用」，即無不當得利或侵權行為之可言。此項規定，於房屋所有權人原有合法使用坐落土地之所有權及地上權，而僅將房屋所有權或僅將土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全部或一部讓與他人，或將土地所有權或地上權及房屋所有權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時，亦可類推適用（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328號裁判要旨參照）。又按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雖以「所有權讓與」為明文，然未辦登記建物因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而僅得以事實上處分權讓與，受讓人所取得之事實上處分權，較之所有權人之權能，實屬無異，依上開法條立法意旨，所謂「所有權讓與」，解釋上應包括就無法辦理所有權登記之土地或建物受讓事實上處分權之情形，始符法意（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723號裁判要旨參照）。
２、查重劃前○○段○○小段28地號土地為林江漢於42年間因放領取得，嗣經農地重劃分出○○段404、404-1（即系爭土地）、404-2、403及405地號土地，均於60年10月26日完成登記，所有權人為林江漢，而系爭土地嗣於66年3月6日以贈與為原因，移轉所有權登記予林錦津，再於95年2月24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所有權登記為原告與訴外人林沅龍共有，應有部分各1/2等情，有前案一審事件卷內，所附新竹縣○○地政事務所110年6月30日北地所登字第1100002912號函附之土地舊部登記資料、土地登記簿謄本、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及地籍異動索引等資料可參（見該事件卷內第128至166頁）。又系爭房屋係由林江漢出資原始興建，業經認定如前，是系爭土地及其上之系爭房屋原屬林江漢1人所有，且系爭房屋供設籍居住，自有相當之經濟價值，與所占用之系爭土地有不可分離關係，嗣後幾經輾轉讓與，分別由被告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原告取得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揆諸上開說明，自有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之適用，應推定被告就系爭土地，於系爭房屋得使用期限內，與原告有法定租賃關係，至所謂房屋得使用期限，應解為至房屋不堪使用時為止。
３、原告另主張系爭房屋現已達不堪使用之程度，兩造間之租賃關係已經消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⑴、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已不堪使用，主要係以甲證22新竹縣建築師公會111年間之評估報告、甲證31新竹市建築師公會於112年3月間之鑑定報告，已先後認定該房屋超過耐用年限、耐震能力有安全疑慮等而不堪使用等情（見本院卷一第161頁、卷二第59-61頁）、甲證23系爭房屋於111年下半年至112年3月間之屋況照片（卷一第193-241頁），及該房屋於87年間已廢止用電、多年無人居住等情為據。
⑵、經查，依甲證23系爭房屋於111年下半年至112年3月間之照片觀之，系爭房屋固有少部分房屋樑柱脫離主結構並腐蝕，數處屋瓦碎落、牆壁多處有裂縫等屋損情形，惟依原告所提甲證32之系爭房屋4張google街景圖及甲證33系爭房屋於110年1月間之照片（見本院卷二第123-126頁、127頁），其中4張google街景圖，其拍攝日期分別為西元2009年12月、2012年12月、2020年12月及2021年12月，其中2009年12月份照片中之系爭房屋，結構仍屬無損，屋頂瓦片雖有些許瓦片脫落，尚稱完整，且大門敞開，屋簷下物品堆放整齊；至2012年12月間之照片，可看出屋頂有部分破損，但以鐵皮補強，另有少部分屋瓦掉落並未鐵皮遮蓋；再觀以2020年12月份之照片，於相隔8年後，系爭房屋屋頂之瓦片破損情形並無顯著加劇，除原先遮蓋之鐵皮已不見，及其中2片門扇之玻璃，以他物補填外，木質部分均屬完好；甲證33系爭房屋於110年1月間之照片，及上開2021年12月份google街景圖，所顯示之房屋情形亦大致同前。是以上開房屋之整體情形以觀，雖有局部屋頂瓦片破損、缺漏，部分木樑受損、牆壁裂縫等受損情形，致部分位置會因有漏雨、受潮等，影響房屋該部分位置之使用，惟整體而言，因其房屋之大部分之木樑及四週之牆壁等結構體部分，雖較為老舊，但仍均存在且未嚴重受損，另其屋頂及門扇等亦均存在，並能遮風避雨。準此，堪認該房屋尚能供人使用，並未達於不堪使用之程度，此從被告於112年間，以系爭房屋之木樑及瓦片等原材質，就系爭房屋上開局部之損壞部分，予以修繕後，該房屋其後歷經113年間震度不小之地震及餘震，其內部及外觀未因地震而受損，亦可為佐，此並有被告提出之乙證73中央氣象署113年4月3日○○市發生5級弱地震之地震報告、乙證74發生上開地震後，系爭房屋之外觀及內部照片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三第423-426頁），則甲證22、甲證31新竹縣、新竹市建築師公會上開報告，認定系爭房屋已欠缺結構安全等而不堪使用云云，即有疑義而難逕以採認。至原告固主張:被告於112年間進入系爭房屋修繕時，並非使用房屋內之原材質，已將房屋兩側夾層之木樑換成鋼樑，變更房屋之原結構，不當延長房屋之使用年限乙節，為被告所否認，而原告就此並未舉證證明，其此部分之主張，即難以憑採。又系爭房屋先前雖經廢止用電多年且多年無人居住使用，然此與系爭房屋是否仍堪使用並無關連性，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不可採。是以依上開所述，系爭房屋目前尚堪以使用，應堪以認定，原告主張已不堪使用云云，應不可採。
⑶、況查，縱使依甲證22新竹縣建築師公會人員，於111年4月間進入系爭房屋內評估後，所認定該屋當時因結構安全有疑慮等，而不堪使用之情可採，然被告抗辯:系爭房屋之不堪使用，係因原告及其家人一再惡意阻撓被告進行修繕行為所致，不應認租約關係已消滅，原告就此則加以否認。經查，被告辯稱:其於110年1月間辦理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至系爭房屋內查看，發現系爭房屋有遭人破壞之情形，乃委請其父林柏志處理系爭建物修繕事宜，惟遭原告及其家人所阻擋，被告即委請其父林柏志於110年1月18日以乙證30存證信函，通知原告及其胞兄林欽銘要維持舊家（即系爭房屋）原有通道，以供被告進出修繕，原告胞兄林欽銘隨即於110年1月21日，以乙證15存證信函警告被告父親林柏志不得進入系爭土地及對系爭房屋為修繕，否則必追究相關民刑事責任， 被告嗣於110年2月9日，再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胞兄林欽銘系爭房屋遭人惡意破壞，將進行修繕行為等情，惟仍遭原告及其家人拒絕，原告並與其胞兄林欽銘於110年4月4日，以系爭房屋坐落土地之地主身分張貼公告，禁止被告進入系爭房屋，並警告監視器觀看存證中，如入侵系爭房屋及坐落土地，將立刻報警處理等語（乙證18）；嗣被告經前案一審事件於111年1月5日判決被告勝訴後，為避免系爭房屋受損情形擴大，乃於同年3月17日再以乙證20存證信函通知原告胞兄林欽銘勿阻撓修繕工程，然被告於同年3月22日委請修繕工人至系爭房屋進行修繕時，又遭原告及其家人阻撓受阻，經被告於111年3月22日再以乙證21存證信函寄送原告胞兄林欽銘，請原告胞兄林欽銘及其家人勿阻撓修繕，被告並委請之修繕工人，於同年月26日至系爭房屋欲維繕房屋，却仍遭原告之母親、胞姊、原告本人阻撓，嗣前案一審事件，雖經本院二審簡上事件，於111年12月16日判決本件被告勝訴確定，然其後原告又於111年12月底，提起保全證據之聲請（本院112年度全字第1號事件），要求被告於本件訴訟確定前，不得修繕系爭房屋，仍繼續阻撓被告修繕房屋，嗣後被告係直到112年間，始能修繕系爭房屋等情，有乙證30、乙證15、甲證17、乙證18、乙證20、甲證34、乙證21、甲證48影本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241頁、卷一第393頁、第143-148頁、第399頁、403頁、卷二第131頁、卷一第405頁、卷二第293-295頁），並據本院調取前案一審事件之一、二審事件及本院112年度全字第1號事件卷宗查明無訛，且於前案一審事件審理時，原告之兄林欽銘，亦自承有拒絕被告修繕房屋（見本院卷三第418-419頁之乙證71），復有甲證35被告於111年3月間派工欲修繕房屋時，原告到場及找來警察加以阻止之現場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33-139頁），應堪信為實在，原告主張其上開行為，僅係軟性勸說，未施以強制力阻擋被告，且被告於110年1月間已封住系爭房屋門口，原告未占有系爭房屋，無法排除被告入屋修繕，係被告當時自行考量後始未修繕，其並未阻撓被告修繕云云，應不可採。故原告及其家人自110年1月間起，已多次阻撓，致被告迄至112年間修復該房屋之前，均無法對該房屋為修補行為之事實，亦堪認為實。是以，縱使依甲證22新竹縣建築師公會上開之評估報告，認定於111年4月間，系爭房屋為不堪使用，然依前述系爭房屋之受損屋況情形，及被告於112年間以原材質，就系爭房屋進行修補而未做結構變更情況下，該房屋其後歷經較大之地震，目前仍堪使用等情，自無從遽認該房屋於110年1月間，即被告取得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時，即已達不堪使用之狀態。惟被告自110年1月間開始，欲進行該房屋之修繕時，却一直遭到原告方面之阻撓，長達一年多之久，已如前述，以致該房屋其後於111年4月間，達於不堪使用之情狀，則被告主張該房屋之不堪使用，係可歸責於原告，即非無憑。準此，既因原告之阻擋被告修繕房屋，致該房屋達於不堪使用之狀態，則原告再以系爭房屋不堪使用為由，主張該房屋使用系爭土地之租賃關係已經消滅，即有違誠信原則而不可採。據此，應認被告之系爭房屋，占用原告之系爭土地，係有租約關係，乃屬有權占用，則原告依民法物上請求權之規定，訴請被告拆屋還地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於法即屬無據而不應准許。
㈢、綜上所述，應認被告已因受讓而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且其該房屋占用系爭土地，係有租約關係存在，仍屬有權占用系爭土地，則原告先位聲明，訴請確認被告就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不存在，並備位聲明，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屋拆除，並返還占用之系爭土地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暨給付原告不當得利及其法定遲延利息，即均無理由，而應予以判決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㈣、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鄭政宗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　記　官　黃志微


